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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让“走出去”企业更好地了解对外投资的税收风险，我们编

写了《中国居民赴摩尔多瓦投资税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从摩尔多瓦共和国（以下简称“摩尔多瓦”或“摩”）经济

概况、税收制度、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特别纳税调整、中摩税收协定

及相互协商程序、投资存在的税收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

绍。

第一章主要介绍摩尔多瓦的经济概况，包括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支柱和重点行业、经贸合作以及投资政策四部分内容。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摩尔多瓦的税收制度。概述了摩尔多瓦税收制

度及税收法律体系，重点从居民和非居民两个角度对摩尔多瓦现行的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详细介绍。另外还介绍了摩尔多瓦现

行的增值税和关税，同时对其他税费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摩尔多瓦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简要介绍了摩

尔多瓦税收征收管理机构，重点就居民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账簿凭证

管理制度、纳税申报、税务检查、税务代理、法律责任及非居民纳税

人的税收征管措施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管理进行了详细介绍。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特别纳税调整政策。包括关联交易、同期资料、

转让定价调查、预约定价安排、受控外国企业、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资本弱化以及法律责任八个部分。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中摩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包括中摩税收

协定概述、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及协定争议的防范三部分内容。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赴摩尔多瓦投资的税收风险。从信息报告、纳

税申报、调整认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等方面提示中国居民赴摩尔多

瓦投资的税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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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仅基于2025年6月前收集的信息进行编写，敬请各位读

者在阅读和使用时，充分考虑数据、税收法规等信息可能发生的变化

和更新。同时，建议“走出去”企业在实际遇到纳税申报、税收优惠

申请、税收协定待遇申请、转让定价调整、税务稽查等方面的问题时，

及时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或专业机构咨询，以避免不必要的税收风

险及由此带来的损失。

《指南》存在的错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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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摩尔多瓦经济概况

1.1 近年经济发展情况

摩尔多瓦是1991年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是连接独联体及欧盟

两大政治、经济集团的桥梁和窗口，地缘优势明显，市场辐射潜力较

大。作为政治、经济转轨国家，摩尔多瓦逐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

民主制度、力图形成与欧盟法律法规接轨的较为完整的司法体系。摩

尔多瓦政局基本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融入欧盟已成为摩尔多瓦今后

较长时期内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国策。经过七轮谈判，摩尔多

瓦和欧盟于2014年6月正式签署深度广泛自由贸易协定和联系国协

定。2022年6月23日，摩尔多瓦正式获得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并

于2024年6月开始入盟谈判。

2023年，摩尔多瓦 GDP 为3,004亿列伊（约合168亿美元），同比

增长0.7%（以不变价格计算）。摩尔多瓦2019-2023年宏观经济统计

情况见表1：

表1 2019-2023年摩尔多瓦宏观经济统计表

年份 GDP（亿美元） GDP（亿列伊）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美元）

2019 119.70 2,103.78 3.7 4,405

2020 119.14 2,063.52 -7.0 4,376

2021 124.72 2,418.71 13.9 5,274

2022 144.00 2,726.00 -5.9 5,713

2023 168.00 3,004.00 0.7 6,930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4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根据摩尔多瓦国家统计局 2025 年 6 月 16 日发布的新闻公告，

2024 年摩尔多瓦 GDP 数据为 3,238.17 亿列伊。

2023 年，摩尔多瓦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为 1,023.4 亿列伊（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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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 亿美元），公共财政支出为 1,181.2 亿列伊（约合 66.06 亿美元）。

财政赤字 157.8 亿列伊（约合 8.82 亿美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摩尔多瓦国债余额为 1,040.03 亿列伊

（约合58.17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93.43亿列伊，占GDP的34.62%。

其中，内债占比 38.10%，外债占比 61.90%。

2024 年，摩尔多瓦货物出口总额 35.55 亿美元，比 2023 年减少

12.2%。其中，对欧盟国家（EU-27）出口额为 23.92 亿美元，比 2023

年减少 9.6%，占出口总额的 67.3%；对独联体国家出口额为 2.42 亿

美元，比 2023 年减少 73.1%，占出口总额的 6.8%。

2024 年，摩尔多瓦货物进口总额 90.65 亿美元，比 2023 年增长

4.5%。其中，自欧盟国家（EU-27）进口额为 45.46 亿美元，比 2023

年增长 8.6%，占进口总额的 50.1%；自独联体国家进口额为 3.46 亿

美元，比 2023 年减少 78.5%，占进口总额的 3.8%。

根据统计，摩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罗马尼亚、乌克兰、中国、

德国和意大利。

2023 年，摩尔多瓦最终消费总额 3,104 亿列伊，占 GDP 比重

103.33%；资本形成总额 622.92 亿列伊，占 GDP 比重 20.74%；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722.65 亿列伊，占 GDP 比重-24.07%。

2024 年摩尔多瓦通货膨胀率平均为 7%。

摩尔多瓦物价低于周边的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国。2023 年，摩

尔多瓦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113.4。

摩尔多瓦国家统计局在 2025 年 5 月 30 日通报，2025 年第一季

度，摩尔多瓦名义平均月工资总额为 14,567.5 列伊。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5 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月工资总额名义价值增长 10.6%。

2024 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为 4.4%。

1.2 支柱和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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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国土面积的 80%是黑土高产田，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

葡萄、食糖、食油和烟草等，曾是苏联水果、浆果、玉米、向日葵和

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基地之一。

摩尔多瓦葡萄种植面积为 11.5 万公顷，现每年葡萄酒产量约 60

万吨，其中 80%用于出口。摩尔多瓦葡萄酒生产企业共有 186 家，其

中初级加工企业 60 家，二级加工企业 62 家，灌装企业 38 家，烈酒

生产企业 14 家，酒精生产企业 12 家。米列什蒂·密茨大酒窖总长

250 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酒窖，据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酒窖，是摩尔

多瓦引以为豪、颇具特色的旅游、品酒胜地。该酒窖距摩尔多瓦首都

基希讷乌市约 20 公里，始建于 1969 年。酒窖存放各类名酒 200 万瓶，

以其数量之最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酒都按酒龄分类陈列在隧

道两侧。该地下酒城还设有风格不同的品酒厅。多年来，不少外国元

首、政界要人及社会名流等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独联体的首脑会议也

曾在这里凭借葡萄酒的魅力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达成一致。类似的

大酒窖还有克里科克瓦大酒窖，其规模比米列什蒂酒窖略小，但颇具

特点。

摩尔多瓦工业大部分为私营企业，且主要由外国投资者投资或集

体控股，包括农产品（食品）加工、烟叶及卷烟加工、纺织、皮革加

工和制鞋等。

根据摩尔多瓦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3 年摩尔多瓦农业、工

业、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7.62%、17.44%、74.94%。

1.3 经贸合作

1.3.1 参与地区性经贸合作

摩尔多瓦于 2001 年 7 月 26 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

独联体内继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之后的第三个 WTO 正式成员。

摩尔多瓦不仅具有同扩大后的欧盟国家直接接壤的地理优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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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南欧地区经济圈的一员和独联体成员，在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均

享受贸易优惠待遇。摩尔多瓦参加的主要区域贸易协定有：《独联体

自由贸易协定》《东南欧稳定公约》《同欧盟的贸易关税普惠》《同

欧盟的自主贸易优惠》《同欧盟的深度广泛自贸区》《摩尔多瓦土耳

其自由贸易协定》。同摩尔多瓦开展经贸活动的国家超过 80 个，主

要集中在欧盟、独联体、美洲和亚洲。

1.3.2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进入 21 世纪，中摩两国贸易快速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

年中摩双边贸易额为 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31%。其中，中国对

摩出口 2.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3%；自摩进口 0.9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1.9%。

摩尔多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从最初的以家电、建材、服装、鞋帽、

纺织等中低档日用消费品为主，近年来逐步向有行业竞争优势的通讯

设备、家具、汽车等高科技类商品发展。

中摩两国在经济合作领域存在可推动的空间。摩尔多瓦独立以

来，由于缺乏资金，基础设施亟待维护、修复、建设。目前，摩尔多

瓦正在加速融入欧盟，国际组织和欧盟等对摩尔多瓦也给予了一定的

贷款、融资支持，预计将有一批公路、能源、水处理、民用住宅、农

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出台，中资企业可积极参与招投标项目，在与摩

尔多瓦经济技术合作中取得新的突破。

表2 2019-2023年中摩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贸易总额 中国对摩尔多瓦出口 中国自摩尔多瓦进口

2019 1.76 1.29 0.47

2020 2.06 1.46 0.60

2021 2.83 1.79 1.05

2022 2.92 2.07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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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46 2.52 0.94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中国对摩尔多瓦无直接投资；截至

2023年末，中国对摩尔多瓦直接投资存量418万美元。

1.4 投资政策

1.4.1 投资门槛

摩尔多瓦投资主管部门是摩尔多瓦经济部及下属的投资和出口

促进组织——国家投资局。投资局是一个常设的国家非商业性协调和

评定机构，是一个法律实体，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银行账号和其他

必备工作条件。其设立的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机构和有关各方面监督投

资计划的实施。

2004 年颁布的《摩尔多瓦企业投资活动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可

向除军事领域外的任何领域投资。目前摩尔多瓦重点招商引资的经济

领域和行业是：农业，特别是农产品的收获、贮藏和加工行业；动力

工程；电网建设；供水及治污系统建设；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等。

从事企业活动的外国个人和法人实体，以及在所在国和永久居住

地注册的各种团体均可在摩尔多瓦所在经济部门组建企业、开设股份

公司，直接投资或购买企业股份以及股票和其他证券、知识产权等。

外国投资者在经摩尔多瓦经济部的批准以后，可以购置国家债券。外

国投资者可以投资摩尔多瓦私有化项目。经摩尔多瓦政府批准以后，

外国投资者可以在摩尔多瓦境内进行自然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加工，

但外国投资者不能拥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只能和当地投资者合作或以

合资企业的名义购买农用土地。如外资企业在收购等投资过程中遇到

困难，可以咨询摩尔多瓦经济部下属的国家投资局。2012 年，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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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颁布实施了《竞争法》（第 183 号法令），对限制市场竞争和违

法的行为、处罚措施做了详细规定，目前无针对安全审查、国有企业

并购的专门法律。

外资企业如决定并购摩尔多瓦企业，需首先向摩尔多瓦主管部门

（经济部或法院）递交并购申请，在 30 日内得到批准或者否决的批

复。如并购申请得以批准，摩尔多瓦政府将正式发布公告，三个月公

告期满后生效。

1.4.2 投资吸引力

摩尔多瓦的投资环境优势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地理位置优越。摩尔多瓦背靠欧盟，面向独联体，处于欧

洲两大政治、经济体结合部，其邻国为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有着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2008年1月欧盟给予摩尔多瓦单方面优惠贸易

安排协议的正式生效，摩向欧盟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享受免除关税的

优惠，获得了进入欧盟市场的便利条件，2014年6月已签署深度广泛

自由贸易协定；摩尔多瓦同时是独联体成员国，享有独联体与欧盟框

架内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各项贸易和投资优惠和便利。2023年6月，摩

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署自贸协定，协定的签署为摩产品

的出口提供有利条件，吸引协定国公司赴摩投资，为摩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

（2）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按照世贸组织

规则在摩尔多瓦开展经贸合作，同时摩尔多瓦正在谋求加入欧盟，有

关法律都向欧盟靠拢。

（3）劳动力成本低。与周边国家相比，摩尔多瓦工资为3欧元/

小时，而乌克兰为4欧元/小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为5欧元/小时。

（4）国民受教育程度高。苏联时期，摩尔多瓦教育发达，基础

教育较好，全国几乎没有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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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业基础好，土地肥沃。摩尔多瓦曾是苏联的粮仓和葡萄

酒园。摩尔多瓦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地平原之一的乌克兰平原，肥沃的

黑钙土约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三，非常适合小麦、玉米、向日葵、烟草

等农作物的种植。

（6）摩尔多瓦在已设立的自由经济区和工业园区实行一系列税

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外来投资者来摩尔多瓦发展。

近年来，摩尔多瓦注重提升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电子政务能力。目前，摩尔多瓦政府可以在线提供财务申报、生物

特征护照、数字地图、数字签名等多种服务。

1.4.3 投资退出政策

摩尔多瓦目前尚未有投资退出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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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摩尔多瓦税收制度简介

2.1 概览

2.1.1 税制综述

摩尔多瓦拥有完善的税收体系，征税权分属中央政府和地方税务

机关。摩尔多瓦的税法覆盖范围广泛，涵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消费税、财产税、地方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关税和其

它税种。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进口关税由中央政府征收，财产

税和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

2.1.2 税收法律体系

2.1.2.1 法律体系

摩尔多瓦的法律制度是苏联与大陆法系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它是

不断改革和完善的产物。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核心原则被编入了一个可

引用的系统中，它是法律的主要来源。

在摩尔多瓦的法律体系下，法官根据适用的法律规定，鉴别和判

定争议案件。法官有义务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在事实依据和适用法律正

确的基础上不存在任何错判，不偏离法律规定，从而做出合法且有依

据的判定。

摩尔多瓦的宪法和具体法律规定其司法机关通过法院体系行使

权力。根据现行的司法制度立法，司法制度由以下司法机构执行：最

高法院、上诉法院和普通法院。

税务行政相关的诉讼，起诉人在向法院提出诉讼之前必须先通过

初步程序，即要求诉讼所涉证件对应的发证机关或上级机关撤销全部

或部分执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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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税法实施

摩尔多瓦的税法体系由税法与政府、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海关

总署以及其他专门的中央和地方公共机构制定的税收规范构成。

一般来说，如果摩尔多瓦作为其中一方缔约国适用的某项不是由

地方政府制定的国际条约，其所约定的税收制度或税收规范应当优先

于当地税法。

税法和税收规范的解读（解释）应以执行机关的解释为准，除非

另有规定。任何解读（解释）都应正式公布。

法律还规定，纳税人缴纳相关费用可取得具有税收约束力的裁定

结果。

另一种情况下，纳税人无需缴纳费用就可以从税务机关取得确认

或解释信，但通常这种纳税人要求提供的解释文件不具有约束力。

2014年，摩尔多瓦与欧盟签署了联合协议，双方建立了政治与经

济联系。根据该协议，摩尔多瓦承诺在约定的期限内逐步将其法律规

定（包括税收法规）与欧盟和国际法规接轨。

2.1.3 近三年重大税制变化

通常情况下，政府机关每年会对摩尔多瓦的税法和其他税收规定

进行修订、修改和完善。

根据最近摩尔多瓦对税法进行的一系列修订，基于经合组织原则

的转让定价规则已于2024年1月1日起在摩尔多瓦实施。新的转让定价

规则代表了一种确定关联方（跨境关联方及部分特定国内交易）之间

独立交易定价的机制，目的是据此评估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有关摩尔多瓦引入新转让定价规则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4.3章

节的内容。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摩尔多瓦已于2024年1月1日引入一般反滥用

规则，以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根据该规则，地方税务机关有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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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或重新评估与纳税人为了获得某种税收优惠而声称的情况或经

济内容不同的交易或行为。

摩尔多瓦已加入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并

承诺通过参与实施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一揽子计划，与框架内所有其

他成员开展协作，共同应对避税问题、提升国际税收规则一致性并确

保更加透明的税收环境。

2.2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

摩尔多瓦居民企业应就其全球收入减去适用的税收扣除项目和

税收豁免项目进行纳税，非居民企业仅就其在摩尔多瓦取得的收入进

行纳税。

2.2.1 居民企业

2.2.1.1 判断标准及扣缴义务人

居民企业是指管理或组织业务活动的公司设立在摩尔多瓦的企

业（即经营活动是由在摩尔多瓦注册成立的法人实体所执行的），以

及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摩尔多瓦的企业。

2.2.1.2 征收范围

摩尔多瓦居民企业应就其全球收入纳税。

2.2.1.3 税率

（1）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

摩尔多瓦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为12%。

（2）未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中小型企业

以下税率适用于中小型企业（农场主、个体工商户或上年度商业

和管理咨询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总额比例超过60%的企业除外）：

①如果企业未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则本报告期内除根据相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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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规定的免税收入外，其取得的经营活动收入应按照4%的税率纳

税。

②符合下列情况，企业就本报告期取得的经营活动收入可选择按

4%的税率纳税，或按12%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纳税：

A.企业在前一财务报告期内（截至12月31日）取得增值税免税的

经营活动收入，或者取得的增值税免税和应税的经营活动收入的总和

不超过120万列伊（前提是免税收入部分超过应税收入部分的50%）；

B.企业在前一财务报告期内（截至12月31日）未取得任何经营活

动收入；

C.企业在本报告期内注册成立。

③如果企业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则必须按12%的企业所得税标

准税率纳税。

（3）农场主

农场主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7%。

（4）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按12%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2.1.4 税收优惠

（1）自由经济区内的居民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①向摩尔多瓦境外出口自由经济区生产的商品取得的收入，减按

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的50%征收企业所得税。

②前项之外的收入减按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的75%征收企业所

得税。

③若公司某个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或用于自由经济区基础设施

开发的投资金额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则自下一季度起，出口自由

经济区生产的商品取得的收入在三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

④若公司某个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或用于自由经济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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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投资金额达到或超过500万美元，则自下一季度起，出口自由

经济区生产的商品取得的收入在五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

享受上述第③及第④条税收优惠的企业，以及对固定资产或对自

由经济区基础设施进行额外投资的企业，如果其登记在册的平均员工

人数比前一年度的平均员工人数增长了20%，则自约定的额外投资资

金到位起的下一个季度开始，其出口收入可以多次享受税收优惠。享

受优惠的时间根据投资金额有所不同，以下是不同投资金额所对应的

税收优惠：

A.投资金额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在一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

B.投资金额达到或超过300万美元：在三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

C.投资金额达到或超过500万美元：在五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

摩尔多瓦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自由经济区内运营企业的“区域性

国家援助计划”的新规，该法规旨在针对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制

定新的适用规则。纳税人如欲享受相应企业所得税优惠（即区域性国

家援助），需于2025年2月25日前与自由经济区管理局签署专项补充

协议，并满足相关条件清单要求。

（2）国际自由港内的居民企业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自取得应税所得的下一纳税年度起的十年内，在国际自由港中取

得的经营收入可减按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的25%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十年后，在国际自由港中取得的经营收入可减按企业所得税

标准税率的50%征收企业所得税。

（3）进行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开展投资活动的制造业企业若符合以下主要条件，可减按企业所

得税标准税率的50%征收企业所得税（该优惠政策被认定为“区域性

国家援助”）：

①企业须在政府核准的制造业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加工、纺

织制造、电器生产、汽车配件制造、家具生产等）开展经营并实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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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

②合格支出包括对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投资；

③企业就符合条件的投资成本可享受的国家援助强度上限视投

资所在地而定，并须获得政府批准。

该项税收优惠的授予须通过企业与经济发展和数字化部门签署

专项协议，而该协议则是依据政府关于批准在摩尔多瓦投资的区域性

国家援助计划中规定的具体程序和规则签订的。

（4）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实体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商业实体若能每年增加员工数，则可减免应纳税所得额。可减免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前一年全国的平均月薪乘以公司工资表中较前一

年增加的平均员工数。

（5）不分配股息的企业

符合法律规定的微型、小型或中型企业若不以股息形式支付其于

2023至2025财政年度期间取得的利润，则所对应的应税收入可适用零

税率。

若上述企业以股息（包括股票在内）形式支付其于2023至2025

财政年度期间取得的利润，则企业应就所分配的股息缴纳12%的企业

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不适用于个体户、农民、自由经济区居民企业、自

由国际港口居民企业、自由国际机场居民企业、园区居民企业，只适

用于中小企业，以及从事摩尔多瓦经济活动分类中规定的金融和保险

服务的企业。

（6）IT 园区中的居民企业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如果 IT 园区中的居民企业70%以上的账面收入来自 IT 园区授权

的经营活动，其每月的账面收入可以享受7%的特别税收减免优惠。

特别减免税额不能低于企业雇佣人数与预计月平均工资之乘积的

30%。2025年摩尔多瓦政府批准的预计月平均工资为16,100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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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园区内的居民企业享受7%的特别税收减免可适用于以下税

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地方税、财产

税、在摩尔多瓦登记的汽车的道路税。

2.2.1.5 应纳税所得额

（1）收入范围

应纳税所得额包括企业从所有来源获得的收入，减去税法规定的

可扣除的费用和免税收入。一般而言，公司可以税前扣除该纳税年度

内与其业务活动相关的必要费用。

（2）不征税和免税收入

以下项目不包括在应纳税所得额中：

①为防止被动损失而进行的资产置换过程中产生的收入；

②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估值及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所产生的收益；

③来源于经济主体的资本投入以及为弥补财务亏损和净资产负

数余额的出资；

④通过广告活动获得的奖金，并且单笔不超过2.97万列伊；

⑤享受税收优惠的收入；

⑥法人实体取得的外部资金来源，包括与发展教育和研究相关的

项目收入和国际捐赠收入。

（3）税前扣除

一般原则下，只有为合理商业目的而发生的费用才能在税前扣

除。

①以下费用只能在规定限额内税前扣除：

A.业务招待费和娱乐费扣除额最高不能超过收入的 0.75%；

B.差旅费的扣除限额需参照当地对于员工代表团的规定；

C.每名员工每个工作日员工餐费以及企业向每名员工每个工作

日提供的餐券的扣除额最高不能超过70摩尔多瓦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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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每名员工每个工作日员工交通费的扣除额最高不能超过75摩

尔多瓦列伊；

E.未留档的经营费用，扣除额最高不能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

0.2%；

F.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发生的折旧/摊销费用（详见“（五）固定

资产折旧规定”部分）；

G.企业为员工支付的私人医疗保险费用，可在不超过政府批准的

当年度该经济领域预测月平均工资的限额内税前扣除；

H.租赁的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扣除限额为租赁费用的 15%；

I.公司管理层使用汽车所产生的汽车折旧费、保养费、行驶费和

维修费，须在每人仅使用一辆车，并且只用于商业活动的情况下才允

许扣除；

J.为慈善和赞助而发生的现金捐款扣除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

5%；

K.雇主为员工提供 SARS-CoV-2 病毒检测和 SARS-CoV-2 疫苗

接种而产生的费用；

L.为员工支付的 3 岁以下子女替代性育儿服务的费用，可在每月

每名员工子女不超过 2,500 列伊的限额内税前扣除；

M.特定类别员工培训及团队建设活动支出，可在不超过该雇主上

年度或当年度工资总额（不含法律规定某些管理层职位的工资支出）

5%的限额内税前扣除；

N.企业向员工提供的实物福利（含代金券）可在不超过政府批准

的当年度该经济领域预测月平均工资的 10%的限额内税前扣除，且该

限额适用于每名接受此类福利的员工；

O.为员工提供体育设施使用的费用（须为法律规定的专业供应商

提供的、以保健或治疗为目的的运动及体育锻炼服务）可在不超过政

府批准的当年度该经济领域预测月平均工资的 50%的限额内税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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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P.为员工购买医疗服务的费用可在不超过政府批准的当年度该

经济领域预测月平均工资的限额内税前扣除；

Q.通常，在公司管理层批准的限额内允许扣除因残渣、损耗、自

然腐烂而产生的费用，但与烟草、乙醇和石油产品有关的费用除外，

这些费用可在摩尔多瓦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限额范围内扣除；

R.准备金（详见“（4）准备金”部分）；

S.低于摩尔多瓦国家银行公布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的贷款利息

准予在税前扣除。

②除此之外，以下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

A.公司创办人和雇员的个人及家庭开支；

B.资产估值和减值损失；

C.购置可折旧资产支付的费用；

D.关联方之间出售或交换资产、开展工作或提供服务造成的亏

损，交易各方已采用独立交易原则的除外；

E.支付给商业专利持有者的费用；

F.与免税收入相关的费用；

G.罚金、罚款和其他因违反法律而受到的处罚费用；

H.与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

I.分配给企业的储备金或准备金；

J.因存货、固定资产短缺而产生的费用；

K.公司员工和股东的个人福利费用；

L.支付给关联方的不当费用，包括报酬、利息和租金。

（4）准备金

通常情况下，计提的坏账准备金不得税前扣除，但是如果法院裁

决认定某公司无法收回其某一项债权，则该公司可在税前扣除该笔债

权的坏账损失，但银行及非银行信贷机构可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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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特定类别的准备金。

（5）固定资产折旧规定

通常情况下，纳税人应使用直线折旧法计算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固

定资产的税收折旧。

每项固定资产的折旧记录应分别核算，折旧率按照100%和摩尔

多瓦政府批准的固定资产目录中规定的使用年限之比确定。

特殊情况下，企业实体允许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的第一年使用加

速折旧法。该政策要求第一年计提的折旧不能超过固定资产初始价值

的50％，未折旧部分应按剩余使用寿命进行折旧。该加速折旧法不适

用于从事摩尔多瓦经济活动分类中规定的金融和保险活动的企业。

从财务角度来看，固定资产为初始价值超过12,000列伊且使用寿

命超过1年的资产。

（6）弥补亏损

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发生的经营净亏损可在发生亏损后的五个

纳税年度内进行结转抵扣。

如果纳税人亏损期间超过一年，则将按照损失发生顺序进行结转

抵扣。

亏损金额不得向以前年度结转。

（7）特殊事项的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摩尔多瓦企业发生的并非以节税为目的的重组业

务（合并、吸收、分立或改变经济主体），需要经过税务机关全面的

税务审计。

在重组业务中，购买方或吸收方沿用被购买方或被合并方对资产

和负债账户、利润分配账户以及其他与税收相关账户的记录方法，包

括累计纳税损失的记录方法。

2.2.1.6 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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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方法

应纳税所得额是根据国家会计准则（NAS）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编制的会计报表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后得到的结果。通常，应纳税

所得额为所有收入减去合理的税收扣除项目和税收减免项目。税收扣

除项目是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发生的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正常和必

要的费用支出。

（2）列举案例

摩尔多瓦企业会计账上记录的总收入=500,000列伊；

摩尔多瓦企业会计账上记录的总费用=300,000列伊，其中10,000

列伊是与本地公司业务无关的费用；

应纳税所得额=500,000列伊-300,000列伊+10,000列伊（非业务相

关的费用不可税前扣除）=210,000列伊；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12%×210,000列伊=25,200列伊。

2.2.1.7 合并纳税

摩尔多瓦税法中没有关于集团合并纳税的规定，即不允许集团进

行合并纳税申报或在集团内部之间弥补亏损。

2.2.1.8 其他

（1）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按照与营业收入相同的规则征税。

（2）股息

对支付给非居民和居民企业的股息一般按6%的税率征收预提所

得税。对在2008至2011财政年度之间相关的股息仍按15%的税率征收

预提所得税。

（3）境外税收抵免

对于公司在摩尔多瓦的应税收入中已缴纳的境外税款，可在摩尔

多瓦境内申请企业所得税抵免。在取得境外缴税证明的前提下，公司



中国居民赴摩尔多瓦投资税收指南

19

应在相关收入在摩尔多瓦纳税的当年抵减其境外已缴税款。

2.2.2 非居民企业

2.2.2.1 概述

（1）摩尔多瓦税收管辖权类型

通常，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非居民企业应仅就其在摩尔多瓦取

得的收入纳税。为此，在摩尔多瓦的非居民企业可能需要缴纳企业所

得税或预提所得税。

（2）摩尔多瓦税收居民判定标准

请参阅2.2.1.1章节的内容。

2.2.2.2 所得来源地的判定标准

非居民企业通常仅就其在摩尔多瓦取得的收入进行纳税，包括特

定交易中产生的资本利得。

然而，无论非居民企业在何处向摩尔多瓦居民企业提供了管理或

咨询服务，其从摩尔多瓦居民企业处取得的收入都要在摩尔多瓦缴纳

企业所得税。

2.2.2.3 税率

非居民企业在摩尔多瓦构成常设机构的，应就常设机构来源于摩

尔多瓦的所得，按照12%的标准税率纳税。

2.2.2.4 征税范围

常设机构的定义为非居民企业在摩尔多瓦开展全部或者部分营

业活动直接或者依靠代理人间接使用的固定场所，包括下列情况：

（1）管理场所、分公司、代表处、办公室、工厂、商店、车间、

矿场、油气井、采石场或其他任何自然资源开采地、农作物种植地；

（2）建筑工地，建造、装配或安装工程项目，技术监督活动，

相关设备的维护和运行活动（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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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居民企业出售储存于摩尔多瓦自用或租用仓库中的货物；

（4）除开展一些筹备，辅助或其他性质的活动外（不以建立常

设机构为目的，特例请参考下述①-⑦），在摩尔多瓦提供服务、开

展活动超过三个月，以及根据劳务合同和独立专业活动协议进行工作

的人员；

（5）非独立代理人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代理人以非居民企业的

名义交付货物、采购产品，或从事上述（1）-（4）活动的。

若非居民企业于摩尔多瓦开展筹备、辅助或其他性质的活动不符

合上述常设机构判定标准，则不应视为成立常设机构。以下活动应被

视为筹备、辅助或其他性质：

①因存储或展示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产品及货物而使用设施；

②因存储或展示目的而保留属于非居民企业的货物或商品库存；

③因为其他企业进行加工而保留属于非居民企业的货物或商品

库存；

④非居民企业因购买商品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

⑤非居民企业为收集或分发信息、营销、广告及对商品（服务）

进行市场研究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此类活动不体现非居民企业的主

要（正常业务）活动】；

⑥由某人代表非居民企业签订合同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合同须

按照非居民企业的详细书面说明签署）；

⑦开展在上述（2）中阐述的不超过六个月建筑工地相关活动。

外国企业在摩尔多瓦的不动产租赁所得以及某些资本利得，通常

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在摩尔多瓦纳税。

2.2.2.5 应纳税所得额

通过在摩尔多瓦设立的常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非

居民企业适用上述2.2.1.5章节第（1）项的规定。在摩尔多瓦设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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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机构或分支机构的非居民企业，仅就其归属于该常设机构或分支机

构的利润纳税。

但境外集团总部向当地常设机构收取的以下费用不得在税前扣

除：

（1）使用知识产权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及其他类似款项；

（2）服务费；

（3）贷款利息费用及其他类似费用；

（4）与摩尔多瓦经营无关的费用支出；

（5）没有合法有效凭证的费用支出。

由常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分回给境外总部的净收入无需缴纳预提

所得税或汇款税。

2.2.2.6 应纳税额

通过常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在摩尔多瓦开展经营活动的非居民企

业，适用于上述2.2.1.6章节的规定。其他类型的收入，请参照上述对

应子章节的内容。

2.2.2.7 预提所得税

居民及非居民纳税人需要针对股息红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服务费、从居民个人处购得的商品、保险费、广告活动和博彩所得、

向居民个人的捐款支出以及分支机构利润汇出缴纳预提所得税。针对

各个项目的预提所得税税率请参阅附录三摩尔多瓦预提税税率表。

2.2.2.8 亏损弥补

在摩尔多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例如，在摩尔多瓦

设立常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开展经营业务的）适用上述2.2.1.5章节第

（6）条的规定。

在摩尔多瓦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不适用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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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 特殊事项的处理

通过在摩尔多瓦设立常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非居

民企业，适用上述2.2.1.5章节第（7）条的规定。

2.2.3 申报制度

2.2.3.1 申报要求

（1）企业所得税申报要求

摩尔多瓦企业所得税申报要求如下：

①适用12%标准税率的企业应在每个报告年度结束后次年的3月

25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②适用7%优惠税率的IT园区中的企业应在每个申报月度结束后

次月的25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③适用4%优惠税率的中小型企业应在每个报告年度结束后次年

的3月25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④摩尔多瓦境内的常设机构或非居民企业的分支机构应在每个

报告年度结束后次年的3月25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

表。

（2）预提所得税申报要求

向非居民和居民个人支付所得并扣缴所得税的居民企业有义务

向当地税务局提交以下税务申报表：

应在每个申报月度结束后次月的25日前提交月度预提所得税申

报表。

应在每个报告年度结束后次年的1月25日前提交已支付款项和预

提所得税的年度信息报送表。

相关报告应以电子方式向当地税务机关特定门户网站提交申报。

2.2.3.2 税款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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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所得税税款缴纳要求

①适用12%标准税率的企业应按季度等额分期缴纳税款，具体时

间为本报告年度的3月25日、6月25日、9月25日及12月25日之前。在

提交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时产生的补缴税款应在报告年度结束后

次年的3月25日前向税务机关缴纳。

②适用7%优惠税率的IT园区中的居民企业应在每个申报月度结

束后次月的25日之前，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③适用4%优惠税率的中小企业应在每个申报季度结束后次月的

25日之前，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④摩尔多瓦境内的常设机构或非居民企业的分支机构应按季度

分期预缴税款，具体时间为本报告年度的3月25日、6月25日、9月25

日和12月25日之前。企业所得税的最终支付和结算应在报告年度结束

后次年的3月25日前完成，同时应向税务机关提交年度企业所得税申

报表。

（2）预提所得税缴纳要求

当地居民企业帮非居民或居民个人代缴预提所得税时，有义务在

申报月度次月的25日之前向税局缴纳税款。

2.3 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

摩尔多瓦居民个人应就其在摩尔多瓦获得的全部含税所得以及

从海外金融与投资经营中获得的所得进行纳税。非居民个人仅就其在

摩尔多瓦境内所得以及因在摩尔多瓦境内工作而获得的海外收入（不

包括境外金融活动与投资所得）纳税。

近年来，除下列章节中介绍的免税金额调整外，摩尔多瓦个人所

得税的相关规定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2.3.1 居民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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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判定标准

（1）居民纳税人为满足下列任一条件的个人：

①在摩尔多瓦拥有永久性居所（含出国留学或旅行的个人，以及

摩尔多瓦政府公派出国的官员）；

②任一财政年度在摩尔多瓦停留时长满183天。

（2）下列个人在摩尔多瓦负有纳税义务：

①在摩尔多瓦境内获得收入，以及从海外金融与投资中获得所得

的摩尔多瓦居民；

②在摩尔多瓦的合法私人企业，包括个体户、有限合伙人、一般

合伙人以及农场主。

2.3.1.2 征收范围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个人在摩尔多瓦获得的全部含税所

得以及从海外金融与投资经营中获得的所得，减去适用的扣除项目和

其它指定补贴。

（1）全部含税所得包括下列各项：

①来自创业、专业服务或其它类似活动的所得；

②个人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的薪资与费用；

③雇主支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以及其它所得；

④利息所得；

⑤资本利得；

⑥特许权使用费与年金所得；

⑦股息所得；

⑧租金收入；

⑨律师及其它专业人员获得的收入，包括佣金和其它类型的收

入。

（2）全部含税所得不包含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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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疾病专项费用中获得的补偿金额；

②第三方为事故或永久性残疾所支付的赔偿金；

③子女赡养费与津贴；

④捐赠与遗产；

⑤政府规定限额内的每日津贴；

⑥奖学金；

⑦从政府或慈善机构获得的福利；

⑧来自商业专利活动的所得；

⑨销售由个人生产的辅助原材料及农产品的所得（农场与个体户

获得的所得除外）；

⑩个人返还可回收包装物获得的收入；

⑪因精神损害获得的赔偿；

⑫提供给员工的在规定限额内的餐券；

⑬居民个人（摩尔多瓦公民及无国籍人士）因处置基本住房以及

出售已由纳税人持有至少三年的汽车所取得的收入（具有历史或民族

价值的收藏类车辆除外）；

⑭居民个人取得的资本利得或政府发行的证券以及地方公共行

政机构发行的债券利息所得；

⑮雇主为员工支付的检测是否感染SARS-CoV-2病毒的费用以及

SARS-CoV-2疫苗接种的费用；

⑯雇主向雇员支付的补贴，用于补偿雇员为其三岁以下子女寻找

替代性托儿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每人每名子女每月不超过2,500列伊；

⑰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实物福利（包括代金券），其累计金额不得

超过相关福利发放年度政府所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

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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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由法律规定的专业供应商提供的体育设施使用服务，用于体育

锻炼和身体保健（包括预防性和治疗性目的），其金额不超过相关福

利发放年度政府所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的50%；

⑲签订医疗服务合同，其金额相当于相关福利发放年度政府所批

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

⑳为雇员支付的自愿医疗保险费用，其金额相当于相关福利发放

年度政府所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

㉑ 对通过配电网供电取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税。

（3）应税所得

①工资薪金所得

应税薪酬包括工资薪金、现金或实物报酬、奖金、奖励、假期津

贴、通货膨胀津贴以及专利与商标的特许权使用费。应税薪酬还包括

按日计酬、临时工获得的薪资、向私人企业的董事及经理支付的费用

与薪金以及专业人士（律师、医生与专家）获得的收入。

②个体经营所得

经许可进行独立劳务的个人（商人、工匠及家族协会）获得的收

入以及个体经营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

③董事费

支付给董事或董事会成员的费用与工资薪金类似。

④投资所得

居民个人从摩尔多瓦银行存款中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6%的预

提税。

⑤雇主提供的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计划是指在法人实体或其关联法人实体内部发起的一

种长期激励计划，授予该法人实体的员工和/或管理人员以优惠价格

购买或免费获得一定数量该法人实体所发行的股份或参与股份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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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般来说，股票期权计划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A.所有参与该计划的人员通过该计划所获得或免费取得的股份

或参与股份合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25%；

B.从权利授予日至行权日（即购买或获得股份/参与股份之日）之

间，该计划必须设定不少于三年的最短期限；

C.根据股票期权计划所授予的权利，在授予日被视为非应税收入。

⑥资本收益

应税资本收益资产包括下列项目：

A.股票、债券及其它在企业活动中拥有的所有权；

B.未用作商业用途的私人财产；

C.土地；

D.购买和出售资产获得的期权。

任一财政年度的资本利得的计税基础为该财政年度获得的资本

利得总金额的50%。

资本收益仅可用于抵扣资本亏损。

（4）不征税所得

因不可抗力造成财产损失而获得的财产补偿收入不属于应税收

入。原有亏损可以向后结转五年。

2.3.1.3 个人所得税税率

摩尔多瓦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2%的固定税率。

2.3.1.4 税收优惠

根据居民纳税人的个人情况（如配偶是否享受个人扣除优惠、子

女赡养、永久性残疾等）可在摩尔多瓦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相应的

扣除可降低税基。具体扣除标准请参见2.3.1.5章节。除以上扣除外，

摩尔多瓦个人所得税法未规定其它税收优惠项目。

2.3.1.5 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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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扣除费用

个人可对下列费用进行扣除：

①与企业活动相关的费用（业务相关扣除）；

②资本亏损未超过资本收益的部分；

③用于缴纳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的费用；

④用于缴纳强制性社会保险费的费用；

⑤用于支付自愿医疗保险费或签订医疗服务合同的费用，金额不

超过相关年度政府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需遵守相

关法律中规定的条件和规则；

⑥个人支付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火灾保险及其他自然灾害保

险的保费，金额不超过相关年度政府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

均工资，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保险合同合计；

⑦个人为购置首套住房所支付的贷款利息，金额不超过相关年度

政府批准的、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需遵守相关法律中规定

的条件和规则；

⑧在纳税年度内为《摩尔多瓦教育法典》所列教育机构中接受教

育的受抚养子女支付的教育费用，金额不超过相关年度政府批准的、

按经济水平预测的月平均工资，适用于所有子女及各类形式教育合

计。

（2）个人扣除

上述全部来源的应纳税所得额均可减去个人扣除额。每个纳税人

如果年收入不超过 360,000 列伊，其应税所得可享受每年 29,700 列伊

的个人扣除。特定名单中的个人有权享受每年 34,620 列伊的个人扣

除。此类个人包括残疾退伍军人、战役老兵的配偶与父母以及自幼残

疾的个人。

如配偶无法享受个人扣除优惠，则该个人还可享受每年 21,780

列伊的额外扣除；每位被赡养人每年可享受 9,900 列伊的扣除；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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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疾的个人可享受每年 21,780 列伊的扣除。

（3）商业相关扣除

商业活动中发生的费用可从所获收入中扣除，与个人及家庭相关

的费用除外。

2.3.1.6 应纳税额

（1）计算方法

居民纳税人需就其在摩尔多瓦获得的全部含税所得以及从海外

金融与投资经营所得纳税。该所得可减去适用的扣除项目和其他指定

补贴。同时，居民纳税人可扣减其个人缴纳的强制性医疗保险。

（2）示例

表3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示例

单位：列伊

项目 税率（或保险比例） 金额

工资薪金收入（月） 10,000.00

员工承担部分

税前扣减

个人扣除（29,700/12） 2,475.00

医疗保险（员工承担部分） 9%1） 900.00

应纳税所得额 6,625.00

应纳税额 12% 795.00

净收入 8,305.00

雇主承担部分

社会保险（雇主承担部分） 24%1） 2,400.00

雇主成本总计 12,400.00

注1）：自2021年1月1日起，由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比例由18%提高到24%，员工则不再承担6%的社会

保险。同时，雇主不再承担4.5%的医疗保险，员工承担的医疗保险比例由4.5%上升到9%。

2.3.2 非居民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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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判定标准及扣缴义务人

未满足2.3.1.1章节关于居民纳税人的判定标准，且在摩尔多瓦负

有纳税义务的个人。

2.3.2.2 征收范围

非居民纳税人需就其在摩尔多瓦境内所得以及因在摩尔多瓦境

内工作而获得的海外收入（不包括境外金融活动与投资所得）纳税。

2.3.2.3 税率

税率同居民纳税人。

2.3.2.4 税前扣除

在计算摩尔多瓦的应税收入时，非居民不享有个人豁免。同时，

在摩尔多瓦缴纳的医疗保险缴费金额可以由非居民扣除。

2.3.2.5 税收优惠

参照本指南第五章中摩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2.3.2.6 应纳税额

（1）计算方法

非居民纳税人需就其在摩尔多瓦境内所得以及因在摩尔多瓦境

内工作而获得的海外收入（不包括境外金融活动与投资所得）纳税。

个人扣除、指定补贴及其他扣减不适用于以上所得。非居民纳税人于

摩尔多瓦缴纳的医疗保险可扣除。

（2）示例

表4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示例

单位：列伊

工资薪金收入 10,000.00

员工承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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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可税前扣除） 9%1） 900.00

应纳税所得额 9,100.00

应纳税额 12% 1,092.00

净收入 8,008.00

雇主承担部分

社会保险 24%1） 2,400.00

雇主成本总计 12,400.00

注1）：自2021年1月1日起，由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比例由18%提高到24%，员工则不再承担6%的社会

保险。同时，雇主不再承担4.5%的医疗保险，员工承担的医疗保险比例由4.5%上升到9%。

2.3.3 申报制度

（1）申报要求

①企业通过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机制为员工进行个人所得税申

报

企业为员工（居民和非居民）计算并支付工资和其他应税福利时，

有义务向税务局提交包括所得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缴款在内的个

人所得税报告：

月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应在申报月度结束的次月 25 日前提交；

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应在报告年度的次年 1 月 25 日之前申

报已支付工资薪金信息和已扣缴个税的年度信息。

相关申报表应以电子形式通过当地税务机关指定门户网站提交。

②个人自行申报年度个人所得税

个人（居民和非居民）在摩尔多瓦取得额外的应税收入但没有扣

缴义务人的，个人有义务自行准备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并于报告

年度的次年 4 月 30 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申报。

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可以选择通过当地税务机关的指定门户

网站，以电子形式提交申报（前提是个人已取得授权电子签名），也

可以选择以纸质形式提交申报。

（2）税款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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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通过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机制为员工进行个人所得税缴

纳

企业为员工（居民和非居民）计算并支付工资和其他应税福利，

有义务在申报月度的次月 25 日前向税务局缴纳包括个人所得税、医

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缴款在内的税款以及福利项目。

②个人自行缴纳年度所得税

个人（居民和非居民）在摩尔多瓦取得了额外的应税收入，但没

有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有义务自行准备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并于

报告年度的次年 4 月 30 日前向税务机关提交申报并完成税款缴纳。

2.4 增值税（Value-Added Tax）

2.4.1 概述

2.4.1.1 纳税义务人及扣缴义务人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摩尔多瓦已登记成为增值税纳税人的

个人或法人实体。在摩尔多瓦设有固定经营场所或定期开展商业或专

业活动的公司，如果达到法定登记起点，则必须进行增值税登记。

此外，如果非居民为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法律规定的数字服务

并取得收入，也需要在摩尔多瓦进行增值税登记。

（1）反向征收

反向征收是一种自行评估增值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商品或

劳务的接受方缴纳增值税。

在摩尔多瓦境内开展经营业务的企业接受非居民提供劳务时，如

果劳务提供地是在摩尔多瓦，那么该劳务将被视为进口。

反向征收机制下增值税的税款缴纳截止日为服务进口日或付款

日，其中也包括预付款，具体取决于此前发生的情况。其增值税申报

应在申报月度的次月 25 日之前完成。为进口服务计算的增值税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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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抵扣。

未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有义务在进口或支付劳务费用的

次月 25 日（以较早者为准）之前申报并缴纳进口服务的增值税。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对于收购破产过程中在摩尔多瓦领土上

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的资产时，适用国内反向征收机制，但对

于重组过程中的企业不适用。如果破产企业（卖方）将资产出售给另

一家公司（买方），买方需按照反向征收原则计算并支付增值税额，

随后有权抵扣进项税额。获得的破产企业的资产价值构成应税商品。

2.4.1.2 征收范围

下列交易行为需缴纳增值税：

（1）纳税人经营过程中在摩尔多瓦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2）纳税人在摩尔多瓦进口劳务（适用“反向征收机制”）；

（3）进口商品。

2.4.1.3 税率

“应税收入”指销售应纳增值税的商品和劳务收入。有些收入适

用增值税免税（可抵扣），即提供方无需缴纳增值税，并可申请相关

的进项税返还。通常，增值税免税（可抵扣）项目包括出口商品、相

关劳务以及其它收入。

增值税税率可分为：

（1）标准税率：20%；

（2）优惠税率：8%。

除特定项目明确规定了适用优惠税率或可享受免税之外，所有的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行为都适用于增值税标准税率。

（1）适用税率8%的商品和劳务包括但不限于：

①烘焙食品；

②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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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农产品；

④药品；

⑤在摩尔多瓦生产以及进口至摩尔多瓦的天然气和液化气；

⑥在摩尔多瓦境内饲养、屠宰、加工或出售的天然农业产品、植

物制品和园艺产品；

⑦在摩尔多瓦境内生产、进口或出售的甜菜糖；

⑧用于生产摩尔多瓦境内电力、热力和热水的固体生物燃料，包

括为生产固体生物燃料的某些原材料以及固体生物燃料所产生并供

应给公共设施的热力。

⑨住宿餐饮业提供的以下品类：

由归属于摩尔多瓦经济活动分类中第一类的经济主体提供的各

种类型住宿服务，包括酒店公寓、汽车旅馆、旅游别墅、平房、旅游

养老、农业旅游、露营、度假村或度假营服务。

根据摩尔多瓦经济活动分类第一类，经济主体在开展住宿或餐饮

活动的范围内提供的食品、饮料，但不包括可直接消费的酒精饮料，

不论是预制的酒精饮品还是现场制作的酒精饮品。

（2）适用增值税免税（可抵扣）的商品和劳务包括但不限于：

①出口商品和劳务；

②国际客运和货运；

③为居民建筑供应的电力、热能及热水；

④为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

“免税收入（不可抵扣）”是指销售无需缴纳增值税的商品和劳

务收入。这种类型的免税收入不得抵扣相对应的进项税额。

（3）不可抵扣的免税商品和劳务包括但不限于：

①住房；

②土地；

③汽车（请注意，自2026年1月1日起，汽车将不再享受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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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20%增值税税率征税）；

④根据政府批准的特殊规定，计入股本的长期有形资产；

⑤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

⑥儿童食品；

⑦金融服务；

⑧教育服务；

⑨保险业；

⑩博彩；

⑪书籍和期刊。

2.4.1.4 制度演变

近些年摩尔多瓦的增值税规定没有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摩尔多瓦计划在未来几年期间逐渐将其增值税立法与

欧盟增值税指引保持一致。

2.4.1.5 增值税登记

增值税登记的法定门槛是连续12个月内营业额或进口服务额达

到120万列伊。对于提供应税服务的个人，无需考虑营业额的大小，

可自愿选择进行增值税登记。

（1）集团登记

摩尔多瓦增值税法不允许进行增值税集团合并申报。关联企业必

须分别进行增值税登记。

（2）无固定经营场所的企业

外国企业一般不得持有增值税登记号。如果外国企业由于在摩尔

多瓦进行商业活动构成了常设机构，就必须在当地进行增值税登记，

之后即与居民企业接受同样的管理。

例外情况是，向摩尔多瓦消费者（个人）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

企业必须在摩尔多瓦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In%20the%20meantime%2C%20Moldova%20undertakes%20to%20align%20gradually%20its%20VAT%20legislation%20to%20the%20European%20Union%20VAT%20directives%20during%20the%20next%20couple%20of%2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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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中的“数字经济”部分。

（3）登记流程

为了登记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当地企业必须在满足增值税登记条

件当月的最后一天前，填写增值税登记申请表，并附上一系列当地税

务机关要求的证件和资料。税务机关会对此进行税务检查，可能还会

要求额外的资料和信息。

纳税人被视为完成增值税登记是从其提交申请表并满足了增值

税登记要求的次月第一天开始。尽管当地法规并未明确说明税务机关

完成税务检查和确认登记成功的截止日期，在实际操作中，该流程一

般截止到纳税人提交申请表后的第30天。

（4）延迟登记罚款

如果公司未能及时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可能会被地方税务机关

处以公司应纳税营业额7％-10％的罚款。

（5）数字经济

在企业对企业的交易中，客户通常需要根据反向征收机制承担进

口服务（包括数字产品）的增值税。

对于企业对个人客户的交易，从2020年4月1日开始，通过电子网

络向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服务（即数字服务）的非居民企业，以及

接受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支付的通过电子网络提供服务的付款的非居

民中介机构，如果其服务的供应地点被认定在摩尔多瓦境内，则需要

在摩尔多瓦缴纳增值税。向摩尔多瓦消费者（个人）提供此类数字服

务的各类非居民企业必须在摩尔多瓦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

（6）注销登记

增值税纳税人注销登记需要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以税务机关因

注销登记而出具税务检查报告的日期作为注销登记日。

2.4.2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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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12个月内营业额或进口劳务额不超过120万列伊的中小型

企业（企业所得税适用4%简易税率而非12%标准税率）可以选择是

否进行增值税登记。此外，享受该税收优惠（增值税登记）无最低营

业额或登记门槛的要求。

2.4.3 应纳税额

2.4.3.1 销售额或营业额的确认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称为“可征税时间”或“纳税时点”。

通常，纳税时点为以下三个时点的较早者：

（1）从客户处收取部分或所有的销售款；

（2）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3）开具税务发票。

增值税纳税人需要在每个纳税期间缴纳税款。增值税一般按月申

报。

（1）在反向征收机制下，由非居民企业提供劳务的增值税纳税

时点为劳务进口或者支付劳务费用（二者中以较早者为准）的次月25

日前。

（2）涉及对从已宣布破产程序的本地公司购得的资产，应遵循

反向征收原则，纳税时点为账单支付日期（包括预付款）或买方取得

资产的日期（以二者中较早者为准），不动产除外。针对不动产，纳

税时点应为房产登记簿中所记录的不动产所有权发生转变的日期。

（3）进口商品的纳税时点可能是进口日或者商品不再适用暂缓

纳税的日期。

2.4.3.2 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交增值税额＝销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1）纳税义务人的增值税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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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或劳务缴纳的增值税可以作为

进项税进行抵扣。纳税人销售商品或劳务时应缴纳增值税，可通过可

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减增值税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包括从摩尔多瓦购买商品或劳务支付取得的增值税、进

口商品支付的增值税以及自行估算的从反向征收劳务产生的增值税。

在申报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时一般需要取得合规的发票或海关文

档。在接收方已经将这些购进凭证记录到会计账簿的纳税期间，可以

行使进项抵扣的权利。

自2026年1月1日起，从被列入必须开具电子发票纳税人名单的供

应商处进行采购时，无论发票是否缺失，买方均可进行增值税抵扣。

对于向摩尔多瓦税收体系之外的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或涉及技

术援助及投资项目（能源、天然气及电子通信服务除外），将要求使

用电子发票。

（2）不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外购的用于非生产经营相关（比如用于纳税人的个人消费）的商

品或劳务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此外，某些业务支出的进项税

额也不得抵扣。

不得抵扣进项税的项目举例：

①个人消费；

②遗失、盗窃或毁损的商品成本；

③所得税上不允许扣除的支出；

④商业礼品（法定限额内授予员工的福利除外）；

⑤坏账（商品或劳务的购买方从未向提供方支付过款项）；

⑥公司管理层所用车辆超出法定特定限额的修理、维护及运营费

用。

（3）可抵扣进项税的项目举例（如与应税经营活动相关）：

①公司管理层用车相关的租用、租出、维护和燃料支出（受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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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制）；

②卡车和货车相关的购买、租用、租出、维护和燃料支出；

③参加会议、学术研讨会和培训课程；

④移动电话；

⑤广告费（受到特定限制）；

⑥交通费（受到特定限制）；

⑦酒店住宿（受到特定限制）；

⑧在公司管理层批准的限额内允许扣除因残渣、损耗、自然腐烂

而产生的费用，但与烟草、乙醇和石油产品有关的费用除外，这些费

用可在摩尔多瓦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限额范围内扣除。

（4）部分抵扣

免税收入（不可抵扣）对应的进项税不允许抵扣。纳税人如果既

有应税收入又有免税收入（不可抵扣），则只能抵扣应税收入相关的

进项税，免税收入（可抵扣）视为应税收入。但在满足如下条件时，

可以抵扣购进商品或劳务时取得的增值税：

①纳税人分别保存了针对应税收入和不可抵扣的免税收入发生

的购进商品或劳务支付记录；

②增值税可抵扣金额是按月计算，根据取得的所有与应税收入和

不可抵扣的免税收入相关的增值税税额按比例计算。

（5）退税

如果按月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超过当期销项税，且超出部分的增

值税产生于如下来源，那么纳税人可以申请增值税退税：

①可抵扣的免税收入；

②生产和销售面包及乳制品的公司产生的收入；

③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商业实体进行的资本投资，投资在特定

类型下的房屋和交通工具除外；

④客运机动车相关的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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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多缴税额；

⑥从2023年1月1日起，如果纳税人通过税务机关的自动信息系统

“电子发票”或通过连接到自动信息系统的“电子销售监控”系统的

结算设备开具财务收据，并使用相关收据来申报其所提供的应税货物

劳务及服务，则纳税人可在法律规定限额内申请退还进项超额部分

（超过销项税额部分）。

纳税人如果需要申请增值税退税，应采取如下特定流程：

①纳税人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申请；

②在税款退回前，税务机关会进行税务检查，以确保退税申请金

额准确无误。

实际操作中，纳税人退税往往比较困难，一般会经历延期。

（6）登记前成本

通常来说与登记前发生的成本（购买支出）相关的进项税一般不

允许抵扣。

（7）无固定经营场所企业的增值税进项抵扣

在摩尔多瓦既无固定经营场所也未进行增值税登记的企业无法

操作增值税进项抵扣。

2.4.4 申报制度

（1）申报要求

①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当地企业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当地企业有义务按月在申报月度次月25
日之前向税务机关提交增值税申报表。

②向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企业

向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数字服务并在摩尔多瓦注册为增值税

纳税人的非居民企业有义务按季度在申报季度结束后的次月25日之

前向税务机关提交增值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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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申报表应通过当地税务机关的特定门户网站以电子方式

提交申报。

（2）税款缴纳

①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当地企业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当地企业有义务按月在申报月度次月25

日之前计算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由此产生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相应的增值税仅可用列伊支付。

②向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企业

向摩尔多瓦居民个人提供数字服务并在摩尔多瓦注册为增值税

纳税人的非居民企业有义务按季度在申报季度结束后的次月25日之

前计算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由此产生的增值税。

相应的非居民企业可以选择用列伊、欧元或美元缴纳增值税。

2.5 关税（Customs Duties）

2.5.1 概述

关税法规由2024年1月1日生效的新版海关法、其他法律规范以及

摩尔多瓦作为其中一方就关税事项缔结的国际税收协定所构成。

通常，摩尔多瓦的关税法规适用于所有法律形式的企业。

从事关税法规规定的业务活动的人员，必须进行海关登记。

关税应由报关人、报关代理人或法律规定的特定人员直接缴纳。

2.5.1.1 征税范围

关税是按照在提交报关单时货物的海关完税价格计算并征收。关

税将支付给摩尔多瓦当局海关。

2.5.1.2 货物的海关完税价格

通过销售进口到摩尔多瓦的货物，其海关完税价格一般为其销售

价格加上进口货物发生的其他特定成本（如保险费用、运输费用、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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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证费用）。

在申报海关完税价格时，实际支付的价格或应支付的价格应包括

运入摩尔多瓦境内的进口货物的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及相关的装运和

处理费用，即使这些费用是由买方承担且未包括在实际支付或应付的

商品款项中。

2.5.1.3 特许权使用费

关税法规规定，与进口货物有关、作为销售条件并且未包含在货

物实付或应付价格之中的特许权使用费应当缴纳关税。

2.5.1.4 海关制度

摩尔多瓦法律规定的关税征管制度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自由流通

（进口）制度、出口制度及特殊制度。

（1）自由流通（进口）制度：

完成海关进口程序，进入摩尔多瓦境内的货物可以进行自由流

通。这意味着进口货物的关税和相关费用都已经缴纳，因此货物可以

从海关向摩尔多瓦境内自由转移。

对某些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的货物，其相关报关程序一般须经海

关授权批准。

已报经海关进入自由流通领域的境外商品与境内商品具有同等

地位。

（2）出口制度：

出口是指离开摩尔多瓦海关监管区域且无需复运进境的货物适

用相关海关出境手续的一种海关监管方式。

（3）特殊制度：

① 转口程序：转口程序允许海关监管下的货物从海关区域内的

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在一定时期内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及其他

税费或不受商业政策的影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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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申报的截止日期由启运地海关根据运输路线、运输方式、运

输法规，或程序持有人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可抗力等要素综合核定，

并据此规定了货物应在目的地海关申报的时间表。

② 保税仓库：保税仓库是指在海关的批准和监管下，按一定条

件存放货物的区域。

保税仓库可分为两类：任何人均可使用的公共保税仓库，以及仅

限持有保税仓库运营许可证主体使用的私有保税仓库。

处于保税仓库制度下的货物可在关境内移动，但须全程记录其位

置及流转信息。许可证持有人须建立海关认可的监管台账，详细记录

货物标识、海关状态及流转轨迹，并接受海关核查。货物出库后须在

8日内完成运输，经申请可延长5日。

③ 来料加工：外国货物的一道或多道加工程序可以在摩尔多瓦

境内适用来料加工程序，具体规定如下：作为加工品将要离开海关管

辖区域的货物：无需缴纳进口关税，亦不受限于任何经济政策（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

④ 临时入境：临时入境程序允许复出口的境外货物在不作任何

改变（除了因使用而产生折旧）的前提下，在摩尔多瓦境内使用，可

全部或部分减免进口关税并且不受限于商业政策。

临时入境期间，货物和运输工具必须为境外财产，在摩尔多瓦境

内不得出售、租赁、转租、移交、抵押、转让或供他人使用，除非获

得海关批准，在缴纳进口关税并完成报关程序后才能进入自由流通领

域。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⑤ 外向加工：外向加工允许货物进入自由流通领域，临时离境

进行进一步加工，加工后的产品允许进入自由流通领域，免除全部或

部分进口关税。

外向加工临时出境的货物适用出口货物的经济政策。外向加工程

序作为来料加工程序的补充适用复出口程序的经济政策。



中国居民赴摩尔多瓦投资税收指南

44

⑥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属于摩尔多瓦境内，在自由贸易区

内的境外货物无需缴纳进口关税，不受限于经济政策，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境内货物进入自由贸易区须符合该特定区域货物准入的相关法

定条件。

⑦ 最终用途制度：允许货物因特定用途而以免征或减征进口关

税的方式自由流通。

当货物在其生产阶段已具备经济上的唯一合理用途，即仅能用于

所规定的最终用途时，海关当局可在授权文件中规定相关条件，以确

认货物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从而适用关税的免征或减征。

2.5.1.5 优惠关税待遇

根据摩尔多瓦参加的国际协定，优惠关税待遇是指特定货物在进

口到摩尔多瓦时享受减免关税。

2.5.1.6 关税税率

货物被放行自由流通前应支付的关税税率是根据摩尔多瓦综合

关税（TARIM）确定的。进口货物的税率从0%到75%不等，具体根

据进口货物的类型而定。

摩尔多瓦线上 TARIM 数据库中包含了以下内容：

（1）商品综合税则目录；

（2）适用的关税税率和其他进出口税率；

（3）优惠的税收协定；

（4）反倾销税率；

（5）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6）法律法规规定的海关措施和经济政策。

线上 TARIM 数据库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进行查阅：

https://trade.gov.md/en

2.5.2 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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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海关法》已于2024年1月1日生效，该法规确立了本指南中

2.5关税章节所述的全新海关规则体系。

2.5.3 税收优惠

摩尔多瓦关税法规规定了以下情况可以减免关税：

（1）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进口固定资产作为实物出资增加公

司法定资本的，免征关税；

（2）特定种类的图书及期刊杂志

（3）自由贸易区内的进口货物；

（4）摩尔多瓦参与的国际援助和投资项目的进口货物；

（5）进口货物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或慈善用途的；

关税优惠待遇是指根据摩尔多瓦签订的国际协议的规定，对特定

商品进口至摩尔多瓦时给予关税减免或豁免优惠。

2.5.4 纳税时间

通常，关税应在货物进入摩尔多瓦境内或者离开摩尔多瓦境内时

向海关进行申报纳税。

2.6 其他税（费）

2.6.1 消费税（Excise Duties）

在摩尔多瓦税法第四章“消费税”的附录部分有消费税的应税商

品清单，该清单对各类应税商品的具体消费税税率（按定额或从价征

收）均有规定，并均适用于应税商品的进口和当地销售行为。

部分应纳消费税的商品示例及2025年适用税率如下：

（1）酒精——132.27列伊/升（无水酒精）；

（2）啤酒——3.05列伊/升；

（3）香烟——1,081.43列伊/千支，同时另按13%的税率从价计征，

但不得低于1,450.48列伊/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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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3,718.64至8,837.49列伊/吨；

（5）香水——从价计征10%；

（6）汽车——9.56至161.84列伊/立方厘米；

（7）鱼子酱——从价计征25%；

2.6.2 财产税（Property Tax）

财产税是针对包括土地、房屋、公寓和其他房地产征收的一种税，

其税率每年由国土资源局确定。例如，基希讷乌市2025年的房地产税

率从0.05%到0.3%不等，具体取决于房地产的类型。

自2025年1月1日起，国土资源局可对以下情形最高加征300%财

产税：

（1）位于城区范围内的闲置建筑物及土地，其闲置认定标准由

国土资源局决议确定；

（2）连续两年未开垦的农业用地，自第三年起征税，具体实施

条件由国土资源局决议规定。

2.6.3 地方税（Local Taxes）

根据企业注册地不同，由当地税务机关征收地方税。

常见的地方税收包括：交易单位税、地方发展税和广告投放税。

税率（基希讷乌市）如下：

（1）交易单位税：税率取决于交易单位的类型和面积，如集市、

超市、大型超市的年税率从每交易单位2,890列伊至77,000列伊不等，

取决于不同交易单位的总面积；

（2）地方发展税：年税率为公司每位员工204列伊；

（3）广告投放税：广告投放物每平方米952列伊，车载广告投放

物每平方米440列伊。

另外还有根据执行活动的特性征收的其他特定地方税。

2.6.4 在用货物环境污染税（Tax on Goods that Under the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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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Cause Environment Pollution）

进口和制造在使用过程中导致环境污染商品的商业实体有义务

为环境污染缴纳税费，具体如下：

（1）对于特定类型的塑料、木材、纸张、纸板、玻璃、金属（包

括铝）包装产品，根据包装产品的材料类型，每包装单位的环境污染

税在1,000至4,500列伊/吨的范围内变动；

此外，相关法案还引入了生产者责任延伸条款，规定生产者（含

进口商）无论以个体还是联合体形式，均有义务在废弃物管理系统中

注册，对已被丢弃或已成为废弃物的产品承担回收、再循环或资源化

义务。针对回收包装材料并达成回收目标的商业实体，法案设立了税

收豁免机制（2025年度，根据不同的包装材料类型，豁免比例为5%

至25%不等）。

已注册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商业实体须以个体或联合体形式，于次

年4月30日前向国家税务局提交年度报告，若当年度包装材料未完成

资源化处理则需缴纳税款；未注册该系统的商业实体则须于次月25

日前向国家税务局提交月度报告并缴纳税款。

（2）在法律规定的由当地实体进口或制造的货物清单中，基于

特定货物的购置或供应价值，环境污染税税率范围为0.6％到3.6％。

对上述货物征收的环境污染税应每月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并缴

纳税款，申报截止日为报告月份次月25日。

2.6.5 道路税（Road Tax）

在摩尔多瓦登记的车辆所有人需要缴纳道路税。道路税的征收取

决于车辆发动机容量和其他特性。

2.6.6 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摩尔多瓦的社会保险缴费是强制性的，由国家法律法规进行规

范。该体系由国家社会保险局（CNAS）管理，旨在为参保人提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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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

雇主须参加社会保险体系，并负责根据其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及其

他应税福利计算、申报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缴费依据摩尔多瓦法律规定的法定费率计算。标准社会

保险缴费率为雇员总薪酬及其他应税福利的24%，由雇主全额承担。

雇主须在薪资及其他福利计算月份的次月25日之前提交月度电

子报告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摩尔多瓦社会保险体系涵盖一系列社会福利，包括：

（1）养老金；

（2）因一般疾病、非工伤事故、职业病及工伤（包括照顾生病

儿童的津贴）导致的暂时性工作能力丧失津贴；

（3）疾病预防和工作能力恢复补助；

（4）生育津贴；

（5）抚养儿童直至其年满3岁的津贴；

（6）收养儿童安置期间的一次性津贴；

（7）收养或监护/代管儿童的一次性津贴；

（8）对年满3岁以上被收养或监护/代管儿童的抚养津贴；

（9）失业救济金；

（10）死亡抚恤金。

例外情况，在摩尔多瓦外资企业工作的外籍员工，如果选择不参

加摩尔多瓦社会保险体系，可根据《创业投资法》的规定豁免缴纳社

会保险费。

未正确计算、申报或缴纳社会保险费可能导致罚款、滞纳金以及

地方当局实施的其他处罚。

2.6.7 健康保险（Health Insurance Contribution）

摩尔多瓦的健康保险缴费是强制性的，由国家法律法规进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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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该体系由国家健康保险公司（CNAM）管理，旨在确保参保人获

得医疗服务。

员工须参加强制性健康保险体系，雇主则负责代表其员工计算、

申报和缴纳相关费用。

健康保险缴费率为雇员总薪资及其他应税福利的9%，并直接从

雇员工资中扣除。

雇主须在薪资及其他福利发放月份的次月25日之前提交月度电

子报告并缴纳相应的健康保险费。

未正确计算、申报或缴纳健康保险费可能导致罚款、滞纳金以及

地方当局实施的其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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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

3.1 税收管理机构

3.1.1 税务系统机构设置

摩尔多瓦国家税务局（STS）是摩尔多瓦税务机关的中央机构，

行使税法赋予其的财政特权。国家税务局由财政部管辖，其主要职能

是征收和管理摩尔多瓦税法规定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

国家税务局下设多个机构，包括：管理和行政处、市政及行政区

划一般管理处、大额纳税人管理处、财政债务一般指导处、转让定价

处及其他机构。

3.1.2 税务管理机构职责

国家税务局负责根据摩尔多瓦税法制定税收管理基本政策，其中

也包括对纳税人记录、纳税申报表收集、税务审计执行，及未缴税款

罚款的管理。

除上述职责外，国家税务局还承担一系列其他职责，其中包括：

（1）就财政立法的应用给出国家税务局官方立场；

（2）为纳税人提供服务；

（3）防止和打击包括逃税在内的侵权行为；

（4）识别违规行为；

（5）审查上诉；

（6）在税务管理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3.2 居民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

3.2.1 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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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单位纳税人登记

（1）税务登记的要求

税务登记（即取得纳税人识别号）随同企业在公共服务机构

（Public Services Agency）办理公司法定注册时一并完成。因此，摩

尔多瓦分公司或子公司将在注册日被税务机关视为自动完成了上述

税务登记。因此，摩尔多瓦企业的税务登记日与公司注册日是同一天。

摩尔多瓦的常设机构直接在摩尔多瓦税务机关进行登记（因为公共服

务机构未要求常设机构进行登记）。

（2）税务登记的程序

由于企业在摩尔多瓦注册时即自动完成了税务登记，因此企业无

需再向税务机关进行单独的税务登记。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税务登记表上的信息有任何后续的改变，纳

税人应当在信息发生改变之日起60日内告知摩尔多瓦税务机关。

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税务登记文件的，将会被摩尔多瓦税务机

关处以罚款。

3.2.1.2 个体纳税人登记

（1）税务登记的要求

被派遣至摩尔多瓦工作的外籍个人应当在自摩尔多瓦产生纳税

义务之日起3日内进行税务登记。在此之后，外籍个人应当按年进行

纳税申报，并在次年4月30日前缴纳所得税。如果外籍个人在摩尔多

瓦境内领取薪金，当地雇主应当代扣代缴该外籍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申报和支付其社会保险费（如适用）。

（2）税务登记的程序

通常来说，外籍个人需要在摩尔多瓦移民局进行身份登记并领取

个人身份证号码，由此完成税务登记。如果外籍个人无需在摩尔多瓦

移民局进行身份登记，则应当从摩尔多瓦税务机关获取纳税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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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纳税人识别号只能用来申报和支付税款。

3.2.1.3 无需进行税务登记的情况

不符合触发纳税义务条件的商务出差。

3.2.2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3.2.2.1 账簿设置要求

企业需要设置会计账簿，并按当地会计规定进行报告。

会计账簿和报告必须使用官方语言（摩尔多瓦语），并以列伊作

为货币单位。所有外汇交易必须根据交易当天摩尔多瓦国家银行公布

的汇率转换成列伊。摩尔多瓦国家银行会每天公布外汇汇率。

当地公司需要准备和设置用于编制财务报表的会计账簿（包含法

定会计科目）。会计账簿和凭证可以以纸质或电子形式设置。

3.2.2.2 会计制度简介

企业可以根据内部会计制度要求，选择国家会计准则（NAS）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作为编制基础来编制账簿。

公众利益实体应当适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公众利益实体”指

其证券被允许在受监管的市场上交易的实体，可以是银行、保险（再

保险）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集体投资机构、国有企业或国有份

额超过股本50%的股份制公司等大型实体。

此外，对于使用国家会计准则的当地企业还被要求使用法定的摩

尔多瓦会计科目表。对于适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可以批准其

使用其内部会计科目。

当地企业应在以下期限内每年编制并提交财务报表：

（1）公众利益实体：报告年度结束后120天内；

（2）其他实体（非公众利益实体）：在报告年度结束后的150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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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众利益实体企业以及根据当地法律规定的标准获得大中

型资格的企业，还需要接受法定外部审计。对于其他企业，可根据企

业自身需要选择是否聘用审计。

3.2.2.3 账簿凭证的保存要求

企业需保存其会计账簿，当地公司还需要保存用于编制财务报表

的会计账簿（包括法定会计科目）。同时，企业可以纸质或电子形式

保存上述会计账簿以及相关凭证，以备在摩尔多瓦税务或司法部门审

查时作为相关证据向其提供。

3.2.2.4 发票等合法票据管理

（1）税务发票和信用单

通常，除摩尔多瓦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况外，对于应税收入，纳税

人必须提供财政发票。申报增值税进项抵扣以及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的费用也需要财政发票作为支持。法律不认可信用单的形式。

（2）出口证明

从摩尔多瓦出口的商品无需缴纳增值税。为了免征增值税，销售

方须提供商品已从摩尔多瓦离境的证明。根据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不同

类型，法律提供了一系列可以证明其离境的支持材料。

（3）外币发票

财政发票必须以摩尔多瓦的货币单位列伊开具，因此，不存在外

币发票。

3.2.3 纳税申报

3.2.3.1 企业所得税

请参阅2.2.3章节。

3.2.3.2 个人所得税

请参阅2.3.3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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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增值税

请参阅2.4.4章节。

3.2.4 税务检查

3.2.4.1 纳税评估

应纳税额或应退税额根据纳税人自行申报的金额或根据税务机

关的决定来确定。

3.2.4.2 税务稽查

一般来说，税务稽查就是从纳税人是否履行其纳税义务、是否遵

循税法和会计法规、是否核验建立纳税基础以及是否明确主要税会差

异等方面检验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以及履行义务的正

确性和准确性的程序。

税务机关通过税务检查可以就纳税人提出异议的方面进行初步

的检查程序。之后，税务机关会发布税务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具有强

制执行力，在未支付税款的情况下可强制要求其缴纳税款。

3.2.4.3 税务审计

根据法律规定，税务审计有以下目标：

（1）全面税务审计，指审计在特定时间内纳税人是否按照财税

法律和会计制度规定执行全部纳税义务；

（2）部分税务审计，指审计在特定时间内纳税人是否按照财政

法律和会计制度规定执行一项或多项纳税义务；

（3）其他税务审计，包括事实核查、文件核查、专题核查、实

地核查以及对比核查。

3.2.5 税务代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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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法律责任

3.2.6.1 违反基本规定的处罚

（1）登记违法处罚

未能及时向税务机关陈述或说明变更公司总部或开始、关闭子公

司信息的，将被处以3,000到5,000列伊的罚款。

（2）会计核算违法处罚

使用有特殊形式模型而非通过规范行为创设的会计文档，以及使

用经特殊修订或不属于纳税人的会计文档，将被处以这些会计文档的

经济活动价值25%到35%的罚款。

此外，未妥善保管税务记录、设立控制记录存档的区域（专业控

制区）、遗失了全部或部分会计账簿，从而限制了税务检查工作，将

被处以40,000到60,000列伊的罚款。

（3）纳税申报违法处罚

未提交税务报告的或逾期提交税务报告的，每个报告将被处以

500到1,000列伊的罚款，但是所有报告罚款总额不超过10,000列伊。

提交的税务报告含有不准确数据的或者含有错误的，每个报告将

被处以500到1,000列伊的罚款，所有报告罚款总额不超过10,000列伊。

未及时提交税务发票的，每张未提交的发票将被处以3,000到

3,600列伊，罚款总额不超过72,000列伊。

税务发票未在通用电子登记册上进行登记的，每张未登记的税收

发票将被处以3,000到3,600列伊的罚款，罚款总额不超过72,000列伊。

3.2.6.2 不履行纳税义务处罚

通过提交不真实信息的税务报告少缴税款的，将被处以少缴税款

20%到30%的罚款。

逃避缴纳税款的，将被处以未申报和未缴纳税款80%到100%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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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缴纳税款，需按照中央银行提供的上年11月基准利率的基础

上增加5个百分点，按年计息，缴纳延期纳税的利息罚款。

3.2.6.3 其他处罚

妨碍税务检查人员检查生产设备、仓库、仓储设施、商业场所和

其他场所的，以及未能按照税务检查的要求提供解释、数据、资料和

文件的，将被处以4,000到6,000列伊的罚款。

违反税收法规，被税务机关判定为逃税行为的，可能会导致刑事

调查。

3.3 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3.3.1 非居民税收征管措施简介

通过预提所得税机制缴纳税款的非居民企业无需在摩尔多瓦进

行税务登记。摩尔多瓦的地方税收法规没有就非居民企业税务代理或

税务代表的概念做出规定。

摩尔多瓦目前尚未针对有关非居民企业的合同项目备案、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审批和备案等方面制定相关规定。

3.3.2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3.3.2.1 所得税管理及源泉扣缴

对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摩尔多瓦的应税所得，由支付人进行计

算、扣缴和申报预提所得税。

如2.2.2.6章节所述，以下预提所得税税率适用于摩尔多瓦非居民

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摩尔多瓦所得的总收入：

（1）股息红利适用6%的税率；

（2）从摩尔多瓦取得的其他类型收入适用12%的税率。

3.3.2.2 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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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适用12%的税率。股权转让收入应同其它应纳税收入合

并后，减去合理的税收扣除项目和税收减免项目，并按12%税率计算

企业所得税总应纳税额。

3.3.2.3 财产转让

财产转让适用12%的税率。财产转让收入应同其它应纳税收入合

并后，减去合理的税收扣除项目和税收减免项目，并按12%税率计算

企业所得税总应纳税额。

3.3.2.4 股息红利

支付给非居民纳税人的股息红利适用6%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

税。支付2008财政年度至2011财政年度的股息仍按15%的税率征收预

提所得税。

3.3.2.5 特许权使用费

支付给非居民纳税人的特许权使用费应代扣代缴12%的预提所

得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同其它应纳税收入合并后，减去合理的税

收扣除项目和税收减免项目，并按12%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总应纳税

额。

3.3.2.6 增值税管理

一般情况下，未在摩尔多瓦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不能登记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摩尔多瓦税法也没有规定增值税代理人的概

念。但是，向摩尔多瓦消费者（个人）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企业需

要在摩尔多瓦登记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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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别纳税调整政策

4.1 关联交易

4.1.1 关联关系判定标准

关联方是指纳税人的家属、控制纳税人的一方、由纳税人控制的

一方或者与纳税人一同受第三方控制的一方。具体定义为：

（1）纳税人的家属包括：纳税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

祖父母、侄子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祖父母及其配偶、纳税

人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纳税人（兄弟姐妹）和妻子（配偶）的

孙子或孙女（侄子）、纳税人祖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纳税人父

母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纳税人（兄弟姐妹）和妻子（配偶）

的孙子或孙女（侄子）的子女，以及纳税人配偶的相关人士。

（2）控制是指拥有（直接或通过一个或多个关联方间接拥有）

至少50%的股权或者投票权。在这些资本或股份直接或间接地由其家

属持有的情况下，自然人应被视为资本或股份的拥有者。

摩尔多瓦新的转让定价规则（详见下文4.3章节转让定价调查）

将遵循以下关于关联方的定义和术语：

关联方，如果两方之间的关系符合以下至少一种情况，则可被视

为具有关联关系，包括其中一方处于破产程序中的情形：

（1）如果两名自然人是配偶或为二级亲属关系（包括兄弟姐妹、

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孙子女与外孙子女），则两名自然人之间具有关

联关系；

（2）如果个人直接或间接（包括通过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持

有法人实体至少25%的表决权股份，或者实际控制该法人实体，则该

自然人被视为与该法人实体具有关联关系；



中国居民赴摩尔多瓦投资税收指南

59

（3）如果一方法人实体直接或间接（包括通过其关联方持有的

股份）持有另一方法人实体至少25%的表决权股份，或者实际控制另

一方法人实体，则该法人实体被视为与另一方法人实体具有关联关

系；

（4）若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包括通过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同

时持有两个法人实体各自至少25%的表决权股份，或实际控制两个法

人实体，则两方法人实体被视为具有关联关系。

若某人在事实和法律上被认定对某一法人实体的经营活动具有

决策权，则视为其对该法人实体具有实际控制，具体情形包括：

（1）有权指定或撤销该法人实体监督机构（董事会）的多数成

员、执行机构或执行机构的多数成员或审计师、审计委员会的多数成

员；

（2）通过与该法人实体签订的合同、该法人实体的章程或章程

中的条款、或通过与持有该法人实体有表决权股份的其他人员签订的

协议来行使对该实体的控制权。

若某人通过一个或多个个人或法人实体持有某一法人实体的表

决权股份，则该人被视为间接控制该法律实体。

一个法人实体的常设机构也被视为该法人实体的关联方。

4.1.2 关联交易基本类型

关联方之间进行的，所有涉及有形和无形资产及服务的国内外交

易，均应按照市场价格进行。

4.1.3 关联申报管理

（1）关于摩尔多瓦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现行税法规定如

下：

①关联方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他关联方进行销售、资产交换、开

展工作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损失不得扣除，适用摩尔多瓦新转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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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关联方交易除外；

②关联方间发生的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费用以及非必要的和

非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费用不能税前扣除；

③纳税人以低于市场价格与符合股东资格的自然人或其他不从

事经营活动的关联自然人进行经济交易取得的经营所得，需按调整的

市场价格纳税，适用摩尔多瓦新转让定价规则的关联方交易除外。

摩尔多瓦目前未针对关联申报的主体、方式、要求及期限做相关

规定。

（2）根据税法规定，特定交易的市场价格信息来源如下：

①来自公共统计部门和价格监管机构的信息，如无法获取，可选

用以下来源；

②通过大众传媒公开或发布的市场信息；

③最接近卖方总部的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报价（已进行交易登记）

的官方数据。当交易未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登记或是销售（采购）业务

发生在不同的证券交易所时，应当使用该证券交易所的报价信息以及

国家证券和国债的报价信息。

此外，根据税法的规定：

①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递交从其他来源取得的市场价格信息；

②只有在有理由确认上述信息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才

有权使用该信息。

4.2 同期资料

4.2.1 分类及准备主体

每个财政年度与关联方交易总额（所有关联交易的不含税价总

和）大于等于2,000万列伊的纳税人将需要准备转让定价相关信息及

本地转让定价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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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具体要求及内容

转让定价信息报告应在每个报告年度结束后的第六个月的 25 日

前向税务机关报送。

本地转让定价文档须在税务机关发出要求之日起 120 日内提交

（但可不早于前述转让定价信息报告提交截止期限）。

纳税人可在税务机关就转让定价调整/估算作出决定之日起30日

内，提交经修订的本地转让定价文档。

转让定价文档应当以罗马尼亚语编制。与受控交易相关的协议/

合同副本，以及作为受控交易执行依据的信息、法律文件和其他文档，

若以外文撰写，须由经认证的翻译人员译为罗马尼亚语（英文或俄文

原件除外）。

在进行可比性分析以判定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须

考量关联方开展交易/经营活动所在市场的经济环境及地理区域因

素，并优先考虑可比非受控交易数据来源地的地理区域因素。若选择

关联方未开展交易/经营活动的其他地理区域，纳税人须提供合理依

据。

4.2.3 其他要求

暂无。

4.3 转让定价调查

4.3.1 原则

基于经合组织原则的新转让定价规则已于2024年1月1日起在摩

尔多瓦实施。

4.3.2 转让定价主要方法

根据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独立交易原则，新转让定价规则允许采用

以下方法确定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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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2）成本加成法；

（3）再销售价格法；

（4）交易净利润法；

（5）利润分割法；

（6）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中认可的其他方法。

除非受控交易的其中一方正在接受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税

务稽查，亦或价格调整将减少申报的企业所得税，否则关联方可以主

动纠正受控交易中的转让价格，并在可比价格范围最小值和最大值之

间调整价格。

4.3.3 转让定价调查

2024年2月9日，摩尔多瓦发布关于转让定价实施规则的第9号
法令：规定核查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规则，包括税务机关初步核

查和税务稽查。一旦在初步核查中发现差异，纳税人可以调整与被核

查受控交易相关的转让价格。若纳税人不主动进行调整，税务机关将

启动税务稽查。该法令自发布当日起生效，细则于2024年1月1日起

适用于在摩尔多瓦注册的法律实体以及在摩尔多瓦设有分支机构或

常设机构的外国法律实体。

4.4 预约定价安排

自2025年1月1日起，摩尔多瓦开始实施预约定价安排制度，该

决定是由国家税务局签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用于确定关联方之

间受控交易在特定期限内的转让定价方法及适用条件。预约定价安排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可由国家税务局单方面签发，亦可由国家税务局与申请人

关联方所在司法管辖区的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双边或多边程序共同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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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须在摩尔多瓦与非居民关联方所在

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情况下才能签发；

（3）适用于正在进行或未来发生的受控交易，有效期最长不超

过五个财政年度（含申请提交所在的财政年度）；

（4）适用于过去两个财政年度内已完成的受控交易（不含申请

提交所在的财政年度）；

（5）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纳税人须在其涵盖的每个财政年度准

备并提交一份有关预约定价安排合规性和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该报

告必须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截止日期前提交；

（6）签发或修订预约定价安排的费用标准为：

①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按每项交易30,000列伊计收；

② 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按每项交易50,000列伊计收。

4.5 受控外国企业

摩尔多瓦税法尚无受控外国企业（CFC）的相关规定。

4.6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摩尔多瓦税法尚未就成本分摊协议（CCA）做出具体规定。

成本分摊协议产生的费用应遵循一般的费用扣除原则，仅与生产

经营相关的费用才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7 资本弱化

4.7.1 判定标准

摩尔多瓦税法尚未就资本弱化做出具体规定。

4.7.2 税务调整

一般情况下，当地企业因合理商业目的发生的利息费用允许税前

扣除。但是，无论是本国货币（列伊）还是外国货币，均不得超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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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银行向法人实体提供的为期12个月或以上的贷款加权平均利息率

计算的利息费用扣除限额。该加权平均利息率由中央银行在其官网上

进行公布。

上述对利息费用扣除的限制不适用于金融部门发放贷款的情况。

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高于前述的利息费用限额，则超过部分不得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8 法律责任

请参阅3.2.6节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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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摩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5.1 中摩税收协定

摩尔多瓦目前和不同的国家（地区）间有51个双边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地区），为了协

调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本着对等的原则，在有关税收事务方面

通过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国际税收协定在避免双重征税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力实施“引进来”以及

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5.1.1 中摩税收协定

2000年6月7日，中国政府与摩尔多瓦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摩税收协定”）。根据中摩税收协

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协定应自2001年5月26日起生效，并于2002

年1月1日起执行。

中摩税收协定共计二十九条，主体内容涵盖了协定适用范围、常

设机构、各类所得税收管辖权的分配、消除双重征税方法、税收无差

别待遇、协商程序和税收情报交换等。

中摩税收协定原文链接：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70/c1153627/co

ntent.html

5.1.2 适用范围

税收协定的适用范围，一般从两个维度加以定义：一是人的范围，

二是税种的范围。同时，考虑到税收协定作为国际法的一种，还需要

考虑空间和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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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主体范围

（1）个人税收居民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一条，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

双边居民的人。

此处所谓“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三条第

一款，“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2）企业税收居民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居民是指按照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

总机构所在地、管理所在地、注册地或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

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当某个企业或个人因上述规定同时为中国居民和

摩尔多瓦居民时，双方主管当局应当通过协议，确定该企业或个人为

哪一方税收居民。

企业的居民身份往往会对其能否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故在决定投资架构时，为了能够享受税收协定的优惠待

遇，以何种居民身份进行投资是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例如，当中国企业采用间接控股架构模式收购摩尔多瓦目标企

业，海外的收购平台可能因其不属于中国居民而无法适用中摩税收协

定。而当中国企业采用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

简称 SPV）模式收购摩尔多瓦目标企业，并希望 SPV 支付的融资利

息能够在摩尔多瓦抵税，那么该 SPV 必须属于摩尔多瓦居民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SPV与摩尔多瓦目标企业之间无法适用中摩税收协定，

但 SPV 的中国母公司与 SPV 之间可以适用中摩税收协定。

对于第三国企业在中国的分公司取得来源于摩尔多瓦的收入，其

在中国的分公司无法享受中摩税收协定优惠，因为“人”的范围不包

括分公司。但同时中国分公司可以主张其适用其总公司所在国与摩尔

多瓦之间的税收协定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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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客体范围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二条，中摩税收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其

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为如何。

故中摩税收协定仅涵盖所得税，对于其他在中摩两国境内征收的

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等，则不属于税收协定规范的范围。

5.1.2.3 领土范围

就税收协定适用的领土范围，中摩协定采用领土原则和税法有效

实施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即在确认中摩协定适用的领土范围时，首先

满足两国领土的属权；其次，再保证两国的税收法律能够有效实施。

由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实施单独的税收法律，

故中摩税收协定所涵盖的中国税收居民并不包括来自上述地区的居

民。上述地区的税收居民不能主张适用中摩税收协定。

5.1.3 常设机构的认定

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者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根据

国际惯例，如果企业在收入来源国构成常设机构，则税收协定一般不

会限制收入来源国的征税权；反之，如果企业在收入来源国未构成常

设机构，则税收协定一般会限制收入来源国的征税权。故常设机构是

否存在对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划分至关重要，也将直接影响企业境

外经营的税收成本。

对于拟赴摩尔多瓦投资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企业来说，一旦

在摩尔多瓦构成常设机构，则其所得将受到摩尔多瓦所得税法的监

管，对企业的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摩税收协定的第五条对常设机构的定义进行了明确，并对主要

常设机构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根据中摩税收协定，常设机构分为：场

所型常设机构、工程型常设机构以及代理型常设机构三大类。下文将

分别对其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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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场所型常设机构

（1）认定标准

中摩税收协定列举了在通常情况下构成常设机构的场所，包括管

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场所、矿场、油井、气井、

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以及农场、种植园或葡萄园。但

不限于上述场所，列举不影响其他场所按照第一款概况性规定的定义

进行常设机构判定。

中摩税收协定同时针对场所型常设机构提供了负面清单，即在以

下情形下不构成常设机构：

①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

施；

②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商品的库存；

③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商品的库存；

④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

业场所；

⑤专为本企业进行任何其他准备性或者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

的固定营业场所；

⑥专为上述活动的结合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且这种结合使

该固定营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2）需要关注内容

从协定规定来看，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设立的具有准备性或辅助

性的固定场所，不应被认定为常设机构。故对于拟赴摩尔多瓦从事经

营活动的企业而言，其在摩尔多瓦的固定场所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当企业在摩尔多瓦的经营活动，既包括辅助性活动又包括

营业性活动时，企业应考虑在一个固定场所同时从事上述两种活动，

以避免因分设辅助机构和营业机构导致辅助机构发生的费用无法从

营业机构的利润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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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协定规定的例外性情况缩小了场所型常设机构的范围。一

般情况下，从事“辅助性或准备性”的场所通常具备以下特点：

①辅助性场所不独立从事经营活动，且其活动也不构成企业整体

活动基本或重要的组成部分；

②该场所仅为本企业服务，不为其他企业服务；

③该场所仅限于事务性服务，不起直接营利作用。

5.1.3.2 工程型常设机构

（1）认定标准

工程型常设机构是指连续十二个月以上的建筑工地，建筑、装配

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咨询活动。

（2）需要关注内容

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关注的要点如下：

第一，从事相关工程活动，仅以规定的时间标准判定是否构成常

设机构。故如果中国居民企业在摩尔多瓦从事相应活动未满十二个月

的，则不构成常设机构。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或咨询活动”既包

括在项目分包情况下，由分包商进行作业、总承包商负责指挥监督的

活动，也包括独立监理企业从事的监督活动。对总承包商负责的监督

管理活动，其时间计算与整个工地、工程的持续时间一致。对独立监

理企业承包的监督管理活动，应视作单独项目，独立计算其持续时间。

第三，如果企业连续承包两个或两个以上作业项目，应从第一个

项目作业开始至最后完成的作业项目为止计算其在摩尔多瓦进行工

程作业的连续日期。其中，监督管理活动开始计算日期后，其因故中

途停顿作业，但工程尚未终止或结束，人员与设备也未撤出的，上述

停工日期不得扣除。

5.1.3.3 代理型常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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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定标准

中摩税收协定第五条第五款规定：非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一方代

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

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

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也就是说，缔约国一方的居民企业在缔

约国另一方的代理人按照协定的规定能够构成非独立代理人的，那么

该居民企业的代理人就构成在缔约国另一方的代理型常设机构。一旦

构成常设机构，其相应归属于摩尔多瓦的营业利润需在摩尔多瓦缴纳

所得税。

（2）需要关注内容

对于代理型常设机构，主要需要关注何谓非独立代理人；一般而

言，对非独立代理人的理解，可以着重在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协定对非独立代理人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即不要求非独立

代理人必须是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该非独立代理人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办事处或企业，甚至可以是企业的雇员、部门。

第二，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具体是指以企业名义签订，或

者虽然不是以企业的名义，但仍然能够对企业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

同，且合同本身的利益归属于被代理人，代理人不直接受益于合同。

同时，“合同”必须与企业自身业务相关，其它内容的合同不在此列。

例如，中国居民企业的员工到摩尔多瓦进行招聘，以企业名义与摩尔

多瓦当地劳动力签订用工合同，但不能据此认定该员工必然是中国居

民企业的常设机构，如果其所代表企业签署的合同与企业本身的经营

活动内容不一致，则属于辅助性的合同。

第三，经常行使代表权力。这里的“经常”不能在绝对、孤立的

条件下进行理解，企业需要结合自身业务性质以及合同内容来加以确

定。由于企业业务性质导致其交易数量不大、合同签订数量较少的，

也可能构成“经常行使代表权力”。“行使”的理解也并非绝对、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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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府更倾向于依照实质重于形式来理解，因此，“行使”不仅包

括签订合同本身的行为，还包括实施合同谈判、商定合同细节的行为。

例如，中国居民企业的受托人在摩尔多瓦与中国居民企业的所有客户

完成了合同细节谈判后，中国居民企业直接邀请其所有客户到中国或

者其它第三方国家（地区）与其签订合同的，谈判受托人视同中国居

民企业在摩尔多瓦的非独立代理人，并且构成常设机构。

第四，仅开展辅助性活动的代理人不属于非独立代理人。所谓辅

助性活动，即上述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各类活动。

由于独立代理人不构成常设机构，为了防止企业滥用独立代理人

条款避税，中摩税收协定对独立代理人的独立性提出了要求。如果代

理人的活动全部都归属于同一企业，或者仅代表一个企业，且该企业

与代理人之间在商业和财务上有密切依附关系的，不构成独立代理

人。在实务中，税务当局在判定代理人是否属于独立代理人时，一般

应要求独立代理人至少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①代理人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独立于被代理企业。主要评判标准有

代理人商业活动的自由度、代理人商业活动的风险承担主体、代理人

代表的企业的数量等；

②代理人仅开展自身常规业务活动，不从事经济利益归属于被代

理企业的其它活动。

同样在实务中，如果遇到双方企业是母子公司，根据中摩税收协

定，仅仅拥有子公司的股权而形成的控制或者被控制关系，不会使子

公司构成母公司的常设机构。但是，子公司有权并经常以母公司名义

签订合同，并符合非独立代理人构成条件的，子公司构成母公司的代

理常设机构。

5.1.4 不同类型收入的税收管辖

5.1.4.1 股息、利息以及特许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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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取

得股息、利息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的中国居民，如在摩尔多瓦构成常设

机构，则取得的上述所得应并入常设机构，征收摩尔多瓦企业所得税；

如该中国居民未构成常设机构，则其取得的上述所得仅需在摩尔多瓦

计征预提所得税。如取得所得的中国居民为上述所得的受益所有人，

则预提所得税税率不得超过税收协定规定的税率。

5.1.4.2 营业利润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

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

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

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5.1.4.3 不动产所得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六条的规定，摩尔多瓦政府可以就中国居民

使用位于摩尔多瓦的不动产而产生的所得向中国居民征税。

“使用”的形式包括出租、直接使用以及任何其它形式的使用。

“不动产”的界定按照财产所在地的法律规定确定。但协议规定了其

最小范畴，即“不动产”应当至少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

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

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

取得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同时，协议明确规定船舶和飞机不属

于不动产。

如果中国居民取得来源于摩尔多瓦的不动产使用所得，则不论其

是否在摩尔多瓦设立常设机构，摩尔多瓦政府均有税收管辖权。本条

款的规定仅限于不动产使用所得。对于中国居民转让摩尔多瓦不动产

而产生的转让收益则适用财产转让所得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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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财产转让所得

中摩税收协定第十三条就各类财产转让所得的税收管辖权划分

做出了规定。

（1）不动产转让所得

转让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由不动产所在国征税。也就是说，如

果中国居民转让位于摩尔多瓦的不动产且产生收益，摩尔多瓦政府有

权向中国转让方征税。“不动产”的定义在中摩税收协定的第六条中

有具体描述。

（2）常设机构营业财产转让所得

转让常设机构营业财产（不动产除外）取得的收益，可由常设机

构所在国征税。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居民企业在摩尔多瓦设有常设机

构，那么其转让营业财产中不动产以外部分产生的收益，摩尔多瓦政

府有权向该常设机构征税。

（3）股权转让所得

转让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

可在缔约国一方征税。

①被转让企业的财产主要直接或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

产组成；

②该项股票又相当于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至少25%的股权。

5.1.4.5 个人劳务所得

中摩税收协定对于艺术家、运动员、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和实

习人员的纳税义务以及董事费、退休金、政府服务等特殊性个人劳务

和除上述之外的一般性个人劳务的征税权做出了规定。以下作简单介

绍：

（1）艺术家和运动员

中国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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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运动员在摩尔多瓦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摩尔多瓦政府均有

权就该部分所得征税。但是，如果上述活动是按照双方政府同意的文

化交流计划开展的，则对应所得在摩尔多瓦应予以免税。

同时，若表演家或运动员在摩尔多瓦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

不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个人，而是归属于中国其它居民，摩尔多瓦政

府仍然有权对该部分所得有征税权。然而，当上述活动是按照双方政

府同意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的，该项所得在摩尔多瓦应予以免税。

（2）教师和研究人员

中国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摩尔多瓦的大学、学院、学校或其它公认

的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活动，对其由于教学或

研究在摩尔多瓦所取得的报酬，应自其第一次到达摩尔多瓦之日起二

年内予以免税。

（3）学生和实习人员

中国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目的，停留

在摩尔多瓦，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的款项或

所得，摩尔多瓦政府不应征税。

（4）董事费

中国居民担任摩尔多瓦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

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摩尔多瓦征税。

（5）退休金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十八条，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

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缔约国一方征税。即对中国

居民而言，自摩尔多瓦企业退休以后，取得的退休金或其它类似报酬，

应在中国征税。同时，如果居民取得中国政府或其地方当局按社会保

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则上述款项也

应仅在中国征税。

（6）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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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及其行政机构或地方当局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

的报酬，一般应在支付国征税，除非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

居民且上述服务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举例来说，如果摩尔多瓦政府

雇佣中国居民个人向其提供政府服务，摩尔多瓦政府支付给该个人的

除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在摩尔多瓦纳税。但如果上述劳务是由中国个

人在中国提供，那么上述所得应在中国征税。关于政府退休金，摩尔

多瓦政府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由摩尔多瓦政府

征税；但是，如果向摩尔多瓦政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中国居民并且是

中国国民的，那么其退休金收入仅由中国政府征税。此外，上述规定

不适用于个人向政府从事的与营业有关的事业所取得的报酬和退休

金。

（7）独立个人劳务

除了上述劳务外的其它劳务活动，根据中摩协定的独立个人劳务

条款，中国居民个人从事专业性劳务或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来源于

摩尔多瓦的收入，除以下情形外，仅由中国政府征税，符合以下情形

之一的，摩尔多瓦政府亦有权征税：

①中国居民个人为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目的在摩尔多瓦设立了经

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固定基地的判断标准与常设机构类似）；

②中国居民个人在有关历年中在摩尔多瓦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

或超过183天。

注意，符合第一种情形的独立劳务收入，摩尔多瓦政府仅有权对

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符合第二种情形的独立劳务收入，摩

尔多瓦政府仅有权对上述连续或累计期间取得的收入征税。

此外，协定还对“专业性劳务”进行了列举，包括独立的科学、

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

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等。

（8）非独立个人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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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的非独立个人劳务条款，中国居民个人因受雇

取得的收入，除在摩尔多瓦受雇外，应仅在中国征税。在摩尔多瓦受

雇取得的报酬，除非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应在摩尔多瓦征税：

①中国居民个人在有关历年中在摩尔多瓦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

过183天；

②该项报酬并非由摩尔多瓦居民公司支付；

③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摩尔多瓦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

负担。

但对于中国居民在中国某企业受雇，在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

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中国政府可以征税。

5.1.5 摩尔多瓦税收抵免政策

5.1.5.1 企业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在摩尔多瓦，在取得境外缴税证明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要求就境

外缴纳的所得税抵扣应在摩尔多瓦缴纳的所得税。税收协定的规定与

国内税收法规不一致的，应以协定的规定为准。

在中国，中国居民从摩尔多瓦取得的所得，按照协定规定，在摩

尔多瓦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

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

额。

5.1.5.2 个人境外所得的税收抵免办法

在摩尔多瓦，摩尔多瓦居民取得的所得，根据协定的规定，可以

在中国征税，摩尔多瓦应该允许从该人所得征收的税收中，扣除相当

于在中国就该项所得应纳的税收数额。

但是，该项扣除额不应超过扣除前计算的应属于在中国就该所得

可征收的所得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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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国居民从摩尔多瓦取得的所得，按照协定规定，在摩

尔多瓦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

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

额。

5.1.5.3 饶让条款相关政策

中摩协定未就税收饶让抵免做出规定。

5.1.6 无差别待遇原则（非歧视待遇）

摩尔多瓦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具有无差别待遇原则的条款：

（1）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

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

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协定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

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2）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

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

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

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3）除适用协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

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

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

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4）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

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

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的负担或

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5.1.7 在摩尔多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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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 摩尔多瓦执行协定的模式

目前摩尔多瓦未有关于执行协定模式（如审批制或备案制）的相

关规定。

如果双边税收协定和摩尔多瓦税法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则纳税人

可以适用更优惠的税率。

为了保障税收协定的实施，境外所得受益人应当在摩尔多瓦支付

人付款时向其提供有效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原件），以证明在付款

年度受益人拥有其所在国家的税收居民身份。当年度的税收居民身份

证明可以在下一年的前60天内（含60天）继续使用。受益人提供税收

居民身份证明前，应适用摩尔多瓦国内税率。在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生

效后，受益人方可按协定税率调整应纳税额。

如果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是在摩尔多瓦支付人以摩尔多瓦国内税

率（而不是以税收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或免税）向境外付款之后提供

的，境外所得受益人有权要求返还多扣缴的税款。摩尔多瓦支付人需

要按照当地税务机关的要求申请退还多缴纳的税款，并将其退还给境

外所得受益人。

5.1.7.2 享受协定待遇办理流程及所需资料

请参见5.1.7.1部分。此外，除英语和俄语外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应翻译为摩尔多瓦语。

5.1.7.3 开具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流程

在摩尔多瓦取得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流程十分简单。具体来说，

为申请适用双边税收协定而需开具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仅需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交标准申请材料及法人税务登记证明复印件。

主管税务机关通常在收到申请材料的三个工作日内出具税收居

民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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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摩尔多瓦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5.2.1 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相互协商程序指，“当一

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

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

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

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

中摩税收协定第二十五条也规定，如果主管当局认为所提意见合

理但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

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

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

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5.2.2 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的法律依据

摩尔多瓦的税收立法未就执行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做出

特别规定。

5.2.3 相互协商程序的适用

目前没有现行的法规或惯例为相互协商程序提供指引。

5.2.4 启动程序

根据中摩税收协定第二十五条，需在不符合协议规定的税收行为

产生之后的三年内提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目前没有现行的法规或惯例为税务机关实施启动程序提出相应

的要求和步骤。

5.2.5 相互协商的法律效力

5.2.5.1 相互协商程序结果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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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正式生效。该协议自

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5.2.5.2 相互协商程序与司法判决的关系

根据摩尔多瓦法律，法院判决是法院的处理行为，是诉讼的最终

裁决，代表了司法的裁决。法院判决是法院执行的最重要的程序行为，

其反映了参与者的所有诉讼活动，包括对参与者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判

决。

5.2.6 摩尔多瓦仲裁条款

中摩税收协定未包含任何仲裁条款。

5.3 中摩税收协定争议的防范

中国和摩尔多瓦间的税收尚未遇到任何潜在争议。此外，暂未发

现任何有关中摩税收协定的争议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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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摩尔多瓦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

险

6.1 信息报告风险

（1）企业所得税层面，税务登记（即取得纳税人识别号）随同

企业在公共服务机构（Public Services Agency）办理公司法定注册时

一并自动完成。但是，若公司未能及时向税务机关陈述或说明变更公

司总部或开始或关闭子公司信息的，将被处以3,000到5,000列伊的罚

款。

（2）个人所得税层面，外籍个人需要在摩尔多瓦移民局进行身

份登记并领取个人身份证号码，由此完成税务登记。但是若该外籍无

需在移民局进行身份登记，则应当从摩尔多瓦税务机关获取纳税人识

别号以用于后续税务申报和税款支付。

（3）增值税层面，如果公司未能及时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可

能会被地方税务机关处以公司应纳税营业额7％至10％的罚款。

未提交税务报告的或逾期提交税务报告的，每个报告将被处以

500到1,000列伊的罚款，但是所有报告罚款总额不超过10,000列伊。

提交的税务报告数据不准确或存在错误的，每个报告将被处以

500到1,000列伊的罚款，所有报告罚款总额不超过10,000列伊。

未及时提交税务发票的，每张未提交的发票将被处以3,000到

3,600列伊，罚款总额不超过72,000列伊。

税收发票未在通用电子登记册上进行登记的，每张未登记的税收

发票将被处以3,000到3,600列伊的罚款，罚款总额不超过72,000列伊。

6.2 纳税申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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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交不真实信息的税务报告少缴税款的，将被处以少缴税款

20%到30%的罚款。

逃避缴纳税款的，将被处以未申报和未缴纳税款金额80%到

100%的罚款。

延期缴纳税款，需按照中央银行提供的上年11月基准利率的基础

上增加5个百分点，按年计息，缴纳延期纳税的利息罚款。

其他因未能合规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具体请参

见上述3.2.6章节。

6.3 调查认定风险

在最近的税务稽查中，税务机关调查的税务风险领域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方面：

（1）服务费用和分摊成本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需要具有合

理的商业目的、可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等）；

（2）境外向摩尔多瓦企业收取的派遣外籍员工入境产生的费用

（如住宿费、旅行费等）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3）为体现经济实质而对交易重新定性（如将服务重新定性为

特许权使用费）。

6.4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风险

错误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风险如下：

（1）不能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如果税收协定的条款没有被应用或者被错误地应用（导致在税源

地产生较高的税率），纳税人可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退还多扣缴的税

款。

（2）不能享受税收抵免

如果摩尔多瓦企业未对其从境外取得的已在境外扣缴所得税的

收入申报税收抵免，则可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享受税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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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摩尔多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

表

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

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经济发展和数字化部

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部

财政部

司法部

外交部

内务部

国防部

教育与研究部

文化部

卫生部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农业与食品工业部

环境部

能源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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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摩尔多瓦签订税收条约一览表

以下为与摩尔多瓦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及适用税率一览表：

国家/地区
股息

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A（%） B（%）

阿尔巴尼亚 10 5 5 10

亚美尼亚 15 5 10 10

奥地利 15 5 5 5

阿塞拜疆 15 81） 10 10

白俄罗斯 15 15 10 15

比利时 15 15 15 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10 5 10 10

保加利亚 15 5 10 10

加拿大 15 52） 10 10

中国 10 5 10 10

克罗地亚 10 5 5 10

塞浦路斯 10 5 5 5

捷克共和国 15 5 5 10

爱沙尼亚 10 10 10 10

芬兰 15 5 5 3或73）

法国5) 10 54） 5 6

格鲁吉亚 5 5 5 5

德国 15 15 5 0

希腊 15 5 10 8

匈牙利 15 5 10 0

爱尔兰 10 5 57） 5

以色列 10 5 5 5

意大利 15 5 5 5

日本 15 15 10 0或106）

哈萨克斯坦 15 10 10 10

科威特 5 5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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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15 5 10 10

拉脱维亚 10 10 10 10

立陶宛 10 10 10 10

卢森堡 10 5 5 7） 5

北马其顿 10 5 5 10

马耳他 5 5 5 5

黑山 15 5 10 10

荷兰 15 0或58） 5 2

阿曼 5 5 5 10

波兰 15 5 10 10

葡萄牙 10 5 10 8

罗马尼亚 10 10 10 10或159）

俄罗斯联邦 10 10 0 10

塞尔维亚 15 5 10 10

斯洛伐克共和国 15 5 10 10

斯洛文尼亚 10 5 5 5

西班牙 10 510） 5 8

瑞士 15 5 1011） 0

塔吉克斯坦 10 5 5 10

土耳其 15 10 10 10

土库曼斯坦 10 10 10 10

乌克兰 15 5 10 1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 5 6 6

英国 10 512） 5 5

乌兹别克斯坦 15 5 10 15

无双边税收协定的国

家（地区）
6或1513） 6或1513） 12 12

A 列：一般的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

B 列：如果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25%的股份的企业，则可适用该税率。

注1）如果实际受益所有人为投资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250,000美元资本的企业，则可适用该税率。

注2）如果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25%的股份的企业，则可适用该税率。

注3）如果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是为了使用或有权使用专利、计算机软件、设计、模型、方案、机密模

型和流程，或者是为了取得具有工业性、商业性和科技性经验的信息的，适用3%税率。其他特许权使用费

适用7%税率。

注4）如果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10%的股份的企业，则可适用该税率。

注5）税收协定已于2025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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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是为了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科技作品（包括电影胶片和电影、广播

磁带或电视广播），可以免征税。

注7）如果利息的实际受益所有人为金融机构，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

注8）如果实际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50%股份的企业，且投资资本至少为300,000

美元或等值欧盟成员国货币单位，则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

注9）如果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是为了使用专利、商标、制图、模型、方案、机密模型和流程，或者是

具有工业性、商业性和科技性的信息，适用10%税率。其他特许权使用费适用15%税率。

注10）如果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50%的股份的企业（除合伙企业外），则无需

缴纳预提所得税。

注11）银行贷款利息以及如下事项取得的相关利息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

①与销售工业性、商业性、科技性设备相关的信贷；

②企业间销售商品的收入。

注12）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股息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

①如果受益所有人为直接或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企业至少50%股份的企业，且在股息支付日对其投资

资本至少为一百万英镑（或等值其他货币金额）；

②股息的受益所有人为养老金计划。

注13）通常，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为6%。对于2008至2011财政年度相关的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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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摩尔多瓦预提税率表

预提所得税 税率（%）

股息红利 6或151）

利息
支付给居民个人的利息 6或122）

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 122）

特许权使用费 123）

服务费 124）

从居民个人处购得的商品 6或125）

保险费 126）

广告活动和博彩所得 127）

向居民个人的捐款支出 68）

分支机构利润汇出税 0

注1）通常，支付给非居民和居民纳税人的股息应按6%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对于支付2008至2011

财政年度的股息仍按15%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注2）对支付给居民个人的利息，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参与式融资服务机构以及公司证券发行商按

6%的税率代扣代缴税款，但国家证券及/或地方政府债券相关利息除外。

注3）支付给居民个人及非居民纳税人的特许权使用费应代扣代缴12%的预提所得税。

注4）非居民纳税人收取的服务费应代扣代缴12%的预提所得税，并需要提交一份由居民企业确认的具

体服务清单。

注5）指定农产品应代扣代缴6%的预提所得税。向居民个人购买的其它类型的商品需代扣代缴12%的

预提所得税（某些商品除外）。

注6）支付给非居民纳税人的保险费需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

注7）支付给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博彩奖金和广告活动的报酬超过2.97万列伊的部分应代扣代

缴12%的预提所得税。

注8）对居民个人的现金捐赠适用于6%的预提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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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在摩尔多瓦投资的主要中资企业

在摩尔多瓦投资的主要中资企业列示如下：

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编写人员：王钦、施科云、郑滋婷

审核人员：颜宝铜、沈林武、罗锟、兰瑶、苏亚楠、傅紫薇、郭

利露、胡蕾、杨靖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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